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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  助理秘書長 1  
李蔡若蓮女士 (議程項目 IV) 
 
助理法律顧問 6 
顧建華先生 (議程項目 IV) 
 
副主管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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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秘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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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1)8 
張婉霞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682/08-09號文件⎯⎯
 

2008年12月18日
特別會議逐字紀

錄本 
 

立法會CB(1)680/08-09號文件 ⎯⎯
 

2008年 12月 1日
會議紀要 ) 

 
 2008年 12月 18日特別會議逐字紀錄本及 2008年
12月 1日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545/08-09(01)號
文件  

⎯⎯
 

一位署名 "無助
投 資 者 " 於
2008年11月25日
的來函 (只備中
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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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545/08-09(02)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就該

函作出的書面

回應  
 

立 法 會 CB(1)627/08-09(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強

制性公積金計

劃管理局有關

"政府向合資格
人士的強制性

公積金戶口注

入 款 項  ⎯⎯
處理覆核資格

要求的安排 "的
文件  
 

立 法 會 CB(1)645/08-09(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有關

"僱員補償保險
⎯⎯  涵蓋恐怖
活動的再保險

安 排 2008年 第
四份季度報告 "
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653/08-09(01)號
文件  

⎯⎯
 

有關中國人民

銀行與香港金

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簽署
貨幣互換協議

的新聞稿  
 

立 法 會 CB(1)688/08-09(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金

管局有關 "銀行
服務的費用及

收費 "的文件 ) 
 

 
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678/08-09(01)號
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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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678/08-09(02)號
文件  

⎯⎯跟 進 行動 一 覽
表 ) 

 
3. 委員同意在訂於 2009年 2月 26日 (星期四 )下午 4時
30分舉行的下次會議上討論有關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 2009-2010財政年度預算 "的項目。  
 
4. 甘乃威議員扼要重述，他早前曾就信用卡業務的
規管，以及在信用卡服務的章則及條款方面保障信用
卡客戶利益的措施提出關注，而劉慧卿議員亦就銀行
收費對公眾的影響提出相關的關注。他要求安排盡早
(例如在 2009年 2月 2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討論此議
題。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可在 "銀行關閉分行及收
費對公眾的影響 "的議題下處理甘議員及劉議員的關
注事項。該議題已列入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
內，香港銀行公會已同意在 2009年 5月份的例會上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這方面的進展。關於 2009年 2月 26日
的下次例會，主席表示，由於最近發生金融海嘯，事
務委員會應以彈性方式處事，容許在會議上加入急需
討論的項目，以便因應最新的市場發展迅速回應公眾
關注的事項。  
 

(會後補註：事務委員會已應涂謹申議員及甘乃
威議員的要求，在 2009年 2月 26日會議的議程加
入有關 "與建議延長禁止買賣期及引入季度財務
匯報有關的事宜"的項目。事務委員會已於2009年
2月18日發出立法會CB(1)821/08-09號文件，通知
委員經修訂的會議安排。 ) 

 
 
#IV  就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擬備的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報告作簡報  
 

(立 法 會 CB(1)678/08-09(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
的文件  

IN06/08-09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及圖
書館服務部擬
備有關選定地
方對銷售零售
結構性金融產
品的規管的資
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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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708/08-09(01)號
文件  

⎯⎯
 

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

有關 "《雷曼迷
你債券危機引

起的事項向財

政司司長呈交

的報告》所載建

議 "的 文 件 (電
腦投影片資料 )
 

立法會CB(1)708/08-09(02)號
文件  
 

⎯⎯香港金融管理
局有關 "香港金
融管理局就分

銷與雷曼集團

公司相關的結

構性產品的事

宜提交的報告 "
的文件 (電腦投
影片資料 ) 
 

立法會CB(1)709/08-09(01)號
文件  
 

⎯⎯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

行政總裁韋奕

禮先生的發言

稿 ) 
 

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

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先前發出的相關文件  
 

(立法會CB(1)552/08-09(01)號
文件  
 

⎯⎯
 

證監會題為 "雷
曼迷你債券危

機引起的事項

⎯⎯  向財政司
司長呈交的報

告 " 
 

立法會CB(1)552/08-09(02)號
文件  

⎯⎯
 

金管局題為 "香
港金融管理局

就分銷與雷曼

集團公司相關

的結構性產品

的事宜提交的

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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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項目的逐字紀錄本載於附錄。  
 
(會後補註：事務委員會安排於 2009年 2月23日舉
行特別會議，供委員跟進討論香港金融管理局及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就雷曼兄弟迷你債

券事件擬備的檢討報告。事務委員會已於 2009年
2月 4日發出立法會CB(1)725/08-09號文件，通知
委員有關的會議安排。 ) 
 
 

V  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簡報  
 
(立法會CB(1)678/08-09(04)號
文件  
 

⎯⎯金管局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CB(1)709/08-09(02)號
文件  
 

⎯⎯香港金融管理
局總裁任志剛

先生的發言稿 )
 

香港金融管理局作出簡介  
 
6.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下稱 "金管局總裁 ")應主席
之請，以電腦投影片簡介金管局的工作，其簡報重點

綜述如下：  
 

(a) 市場以 "第二波 "形容國際金融的最新形勢。
處理當前問題的關鍵，在於穩定金融體系，

使金融機構及金融市場能夠盡快恢復正常

運作，以支持經濟。在金融政策上，要把信

貸成本盡量壓低，以及令信貸供應盡量放

鬆。在財政政策上，有需要採取擴張性的政

策，以刺激經濟和就業市場。新興市場應特

別注意第二波的傳染性。與上一波比較，第

二波可能傳染性較高。每人應保持警覺，多

瞭解背景資料，視乎本身情況審慎管理風

險。  
 
(b) 匯率方面，保持港元匯率長期穩定是金管局

不斷致力強化聯繫匯率制度的明確目標。金

管局曾主動地在兌換範圍內和被動地在強

方兌換保證匯率水平上，合共買入 230億美
元，並向本地貨幣市場注入 1,790億港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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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港元現貨匯率保持穩定，遠期匯率折讓

收窄，一年遠期匯率亦返回兌換範圍內，顯

示市場對金管局的行動反應正面。如有需

要，金管局會採取行動，保持匯率穩定和維

持寬鬆的貨幣環境。  
 
(c) 鑒於在金融危機爆發後，香港銀行同業市場

陷入緊張狀態，金管局因而向銀行同業市場

注資，並且引入多項臨時措施，向銀行體系

提供流動資金。由於銀行同業市場在過去兩

個多月已能如常運作，金管局傾向如期在

2009年 3月底撤銷該等臨時措施。為使港資
銀行在內地開設的分行及子行可取得人民

幣流動資金，以應付不時之需，金管局已經

與中國人民銀行簽訂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

換額度最高可達 2,000億元人民幣，相等於
2,270億港元。在金融危機爆發後，由於對外
匯基金票據需求殷切，金管局乘資金流入的

勢頭，增發了價值 300億港元的外匯基金票
據。  

 
(d) 金融海嘯席捲全球，令歐美多間銀行受到重

創，需要當地政府出手拯救，但香港的銀行

體系依然保持結構健全，成功抵禦了極大的

衝擊。雖然各種金融資產價格下跌、經濟下

滑和其他不利因素難免會影響資產質素，令

香港銀行的不良貸款比率上升，但初步的數

字顯示，銀行不良貸款比率處於非常低水

平，只是由全球金融海嘯發生前的低於 1%，
微升至 2008年年底的略高於 1%。本地銀行的
資本充足比率仍然保持高水平。  

 
(e) 銀行提供的信貸在全球金融海嘯發生後輕

微收縮。在 2008年第四季，零售銀行的貸款
額平均下跌約 3%。貿易融資貸款下跌近
15%，跌幅較為顯著。零售銀行的港元貸存
比率亦由 2008年9月底的 72.9%，下跌至 12月
底的 69.4%。整體而言，信貸供應足以應付
需求。然而，情況在未來數月可能出現重大

變化，因為在 2009年將有超過 1,000億元銀團
貸款到期。此等貸款不一定會獲得續期，特

別是部分外資銀行的態度可能轉變。金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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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密切注意事態發展，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

行動。  
 
(f) 至於雷曼兄弟事件的相關工作，金管局已完

成近 2萬宗投訴的初步評估，其中約 5 000宗
已立案調查。金管局至今已確定 280宗個
案，共涉及 15間銀行。金管局認為這些個案
以不當方式銷售金融產品的表面證據成

立，並已將其轉交證監會調查，以查明銀行

有否以不當方式銷售金融產品和決定應否

採取執法行動。  
 

討論  
 
信貸供應  
 
7. 梁君彥議員對金融海嘯第二波的引發、其對香港
經濟的影響，以及應對的措施表示關注。梁議員亦對

超過 1,000億元銀團貸款於 2009年到期表示關注。  
 
8. 金管局總裁表示，第二波可能會透過 3種渠道引
發：受第一波的餘波影響；經濟下滑與信貸緊縮造成

惡性循環；以及金融領域的保護主義抬頭，舉例而

言，這種情況或會導致擁有充裕儲備的國家不購買美

國國庫債券或其他國家的金融工具。金管局總裁相

信，香港的經濟難免會受金融海嘯的第二波影響，但

香港將有能力應付困難。至於委員關注銀團貸款期屆

滿的問題，金管局總裁表示，此等貸款會否獲得續期

或重組，取決於個別銀行的態度。鑒於外資銀行需要

處理其總部的問題，它們或會採取保守的貸款政策，

而受影響企業可否獲取貸款，則視乎本地銀行是否願

意填補外資銀行留下的缺口。金管局會密切注意事態

發展，並會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行動。  
 
9. 梁君彥議員關注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業 ")面
對的信貸緊縮問題，以及有何措施協助它們在金融海

嘯期間取得貸款。他詢問，倘若中小企業及受銀團貸

款到期影響的企業在申請貸款續期或新貸款時遇到

困難，政府會否向該等企業直接提供貸款。劉慧卿議

員關注到，只有少數中小企業可在政府的貸款保證計

劃下受惠，原因是銀行收緊其信貸政策，並就貸款收

取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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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管局總裁表示，為確保銀行體系穩定和放鬆信
貸供應，金管局於 2008年10月推出兩項措施，分別是
百分百存款保障及備用銀行資本安排。這兩項臨時措

施有助放鬆信貸，從而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貸款和避免

收緊信貸與經濟下滑造成惡性循環。金管局總裁表

示，他相信政府推行加強各項中小企業貸款保證計劃

之餘，會對直接貸款予企業是否必要和適當，持開放

態度。  
 
銀行體系的表現  
 
11. 詹培忠議員察悉並關注到，最近有一些有關香港
銀行體系即將發生的事情的市場分析／謠言。他質疑

這些分析／謠言是否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將於 2009年 3月初公布業績有關。詹議員關注到，有
關個別銀行的分析／謠言可能會影響市場情緒，並讓

投機活動有機可乘。他詢問金管局可否採取行動，阻

止這些分析／謠言流傳。  
 
12. 金管局總裁表示，香港是自由市場，不可能防止
投機活動發生。由於此類活動可引起市場波動和影響

股票市場的價格發現機制，金管局已提醒市場從業員

及投資者在波動的市場中保持警覺。像香港這樣的自

由社會，人們有言論自由，應可自由抒發己見及進行

市場分析。對於具公信力人士以客觀態度發表的意

見，市場應可接受。他相信市場人士及投資大眾可自

行判斷有關分析是否客觀和以事實為根據。  
 
13. 何俊仁議員指出，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下，部分認
可機構可能在金融產品的投資上遭受嚴重損失。何議

員詢問，在認可機構發出盈利警告及適時披露主要業

務的虧損及／或其他股價敏感資料方面，有關當局有

何規管規定，以維護這些機構的股東及投資大眾的利

益。  
 
14. 金管局總裁表示，金管局一直鼓勵認可機構適時
及適當披露業務資料，包括投資虧損。認可機構如屬

上市機構，必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披露規定。金

管局總裁回應何俊仁議員進一步提問時表示，根據金

管局的監管經驗，認可機構往往能積極回應金管局的

要求，盡快及適時披露業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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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鑒於金融風暴的第二波可能發生，梁君彥議員及
陳茂波議員關注美國因此而爆發的拖欠信用卡帳款

危機，以及此危機對香港的影響。陳議員認為，美國

的拖欠信用卡帳款危機所造成的後果可能較次按危

機的破壞力更強，他詢問香港銀行在信用卡方面的貸

款質素如何。陳議員亦對美國汽車製造業的財務狀況

表示關注，因為在美國的信貸違約掉期市場中，與汽

車製造業有關部分所佔的比例甚高。  
 
16. 金管局總裁回應時表示，美國金融業會在本年面
對困境。次按危機觸發美國的信心危機，並導致收緊

信貸，影響了不同行業的業務，包括汽車製造業及銀

行信用卡業務。若經濟持續衰退，部分州或市政府的

財政可能出現不穩。為維持銀行業穩定和恢復信心，

美國政府已推出多項救市方案，例如向銀行體系注

資。他表示，他相信美國政府隨時準備拯救銀行業的

不同業務，包括信用卡業務。至於對香港銀行業的影

響，金管局總裁表示，在全球金融危機下，本港銀行

體系仍保持健全。香港的銀行一向採取審慎的風險管

理措施，而金管局亦告知銀行應盡快處理正在惡化的

資產，包括信貸違約掉期。金管局會密切注視零售銀

行的貸款組合及這些銀行的資本是否充裕。  
 
17. 陳茂波議員察悉，為協助本地銀行維持資本充
足，金管局已引入備用銀行資本安排，並以彈性的方

式處理個別本地銀行資本充足比率在法定要求上的

"監管溢數 "。他要求金管局闡釋如何鼓勵銀行在資本
結構上創造空間，以便有需要時能利用這些備用安

排。金管局總裁回應時表示，本地銀行的資本充足比

率維持在高水平，銀行仍可在資本結構上創造空間。

金管局總裁表示，他未能指明個別銀行所採取的具體

措施，但銀行可考慮，在周年大會上或在公布業績時

取得股東支持以推行提升資本措施 (例如發行新股 )
是否適當時機。  
 
18. 李慧琼議員察悉並關注到，隨期內物業價格下
跌，負資產住宅按揭貸款個案由 2008年 6月的936宗增
至 2008年 9月的 2 568宗，增幅超過一倍。李議員詢
問，金管局如何監管零售銀行住宅按揭貸款組合的質

素，若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的個案數目進一步增加，

金管局將採取甚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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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管局總裁回應時表示，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的
個案數目預料會在 2008年 9月後迅速增加。他指出，
2003年的物業價格由 1998年的高峰下跌約 65%，與此
情況相比，2008年9月的2 568宗個案並不算多。現時
物業市場價格下跌的幅度預料不會如 2003年般嚴
重。金管局副總裁 (銀行 )表示，金管局密切注視銀行
的貸款組合，並要求銀行提交這方面的定期報告，倘

發生任何影響銀行貸款組合的重大事件，銀行亦須提

交即時報告。金管局副總裁 (銀行 )表示，銀行不良貸
款比率只是由金融海嘯發生前的低於 1%，微升至
2008年年底的略高於 1%，遠低於 1997年前所見的
2.5%"一般水平 "。  
 
20. 主席關注到，若預計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個案數
目及不良貸款比率會在未來數月增加，金管局會否和

如何在監察零售銀行的貸款組合質素與放寬信貸以

助貸款予商界企業之間取得平衡。  
 
21. 金管局總裁表示，金管局會密切注視銀行在貸款
方面的轉變，並會採取所需的行動，避免陷入信貸緊縮

與經濟下滑的惡性循環。零售銀行貸款總額在2008年第
四季下跌 3.1%，主要是由於經濟下滑令貸款需求下
跌，而非銀行的貸款政策改變所致。他指出，個別銀

行在處理商界企業的貸款申請時，須進行審慎的風險

評估。  
 
內地的經濟增長及發展  
 
22. 林健鋒議員提及中央政府在 2009年維持國內生
產總值增長 8%的目標，鑒於全球經濟不景，加上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內地在 200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只能取得 6.7%的增幅，他關注這目標能否達致。林議
員請金管局總裁提供意見，闡述內地是否有機會達致

這個目標；若不能達致，對香港的經濟可能造成甚麼

影響。  
 
23. 金管局總裁表示，國內生產總值維持 8%的增幅
這個目標不易達致，但鑒於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獨特

之處，他對內地能達標有信心。林健鋒議員詢問他對

香港中、長期的經濟有何預測，金管局總裁回應時表

示，財政司司長是負責為香港制訂經濟預測的主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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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他表示，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政府已制訂多項措

施，防止信貸緊縮與經濟下滑造成惡性循環。  
 
24. 李慧琼議員詢問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的進展情
況，尤其是人民幣存款額增加的情況。金管局總裁回

答時表示，金管局已為進一步擴大香港銀行的人民幣

業務範圍作好所需的準備，而香港將可為內地提供完

善和更多樣化的金融服務。金管局在這範圍內的重點

工作包括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人民幣與港幣的貨幣

互換協議，以及推動以人民幣作貿易結算。  
 
百分百存款保障  
 
25. 甘乃威議員察悉並關注到，在 2008年10月推出的
臨時百分百存款保障措施並不包括部分存款，例如用

作結算證券交易或有透支功能的存款帳戶。甘議員質

疑有關百分百存款保障的宣傳是否有誤導成分。  
 
26. 金管局總裁回應時表示，金管局及香港存款保障
委員會 (下稱 "存保會 ")已採取一系列措施，加強市民
對百分百存款保障涵蓋範圍的瞭解，最近亦就此推出

了新一輪的宣傳計劃。金管局副總裁 (銀行 )補充，金
管局已發出法定指引，把適用於百分百存款保障的申

述安排規範化，包括規定所有認可機構致函所有持有

不受保存款的帳戶持有人，說明哪些存款不受保障。

應主席的要求，金管局副總裁 (銀行 )答允在會後向事
務委員會提供有關指引的副本。  
 

(會後補註：所需的資料已於 2009年2月18日隨立
法會CB(1)835/08-09號文件送交委員。 ) 

 
27. 葉劉淑儀議員批評政府當局在公布臨時百分百
存款保障措施後，並無清楚解釋這項措施的涵蓋範

圍。葉劉淑儀議員認為，存款人最近才得悉他們的部

分存款不受計劃保障，這對有關存款人不公平。對於

有關當局向公眾發放誤導的信息，令人以為此項臨時

措施會提供 100%的存款保障，她表示不滿，並要求
將其意見記錄在案。葉劉淑儀議員亦關注到，雖然小

型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可利用百分百存款保障措施

吸引更多存款和擴展業務，但在 2010年臨時措施取消
後，客戶或會取回款項，屆時這些機構可能面對資金

問題。葉劉淑儀議員詢問，金管局有否制訂措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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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這些認可機構在百分百存款保障計劃取消後的

資金水平和穩健性。  
 
28. 金管局總裁表示，存款保障計劃下受保障的合資
格存款已在《存款保障計劃條例》(第 581章 )中訂明。
他察悉葉劉淑儀議員對百分百存款保障涵蓋範圍的

宣傳工作所作的批評，他亦表示，存保會將會採取所

需的行動，加強這項臨時措施的宣傳。鑒於葉劉淑儀

議員關注小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的業務，金管局總裁

表示，他已特別說明提供百分百存款保障所涉及的道

德風險。金管局副總裁 (銀行 )補充，金管局密切注視
認可機構在百分百存款保障措施推出後的接受存款

情況，並要求有關機構提交定期報告，匯報存款額及

所提供的息率。如有需要，金管局會要求有關認可機

構檢討風險管理策略。  
 
有關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投訴  
 
29. 劉慧卿議員認為，金管局應調派更多人手，加快
處理及調查有關雷曼兄弟迷你債券的投訴。鑒於金管

局接獲大量投訴，其數約有 2萬宗，劉議員認為調派
約 200名員工參與此項工作的現行安排並不足夠。  
 
30. 金管局總裁回答時表示，金管局已致力盡快完成
有關雷曼兄弟迷你債券投訴的調查工作。金管局已差

不多完成接近 2萬宗投訴個案的初步評估，當中約有
5 000宗已立案調查。金管局至今已覆核 280宗個案，
共涉及 15間銀行。金管局認為該等個案的表面證據成
立，可轉交證監會調查，以查明這些銀行有否以不當

方式銷售金融產品和決定應否採取執法行動。金管局

總裁強調，金管局已採取措施，防止以不當方式銷售

結構性金融產品，並會就認可機構的失當行為採取所

需的行動。  
 
31. 副主席認為，有關銀行以不當方式銷售結構性金
融產品的投訴個案甚多，證明現行的規管制裁措施未

能充分發揮阻嚇作用。副主席認為，為加強規管制

度，應考慮施行更嚴厲的罰則和披露失當行為個案的

資料。副主席又認為，披露被裁定犯失當行為或其他

罪行的銀行的名稱，將對其他銀行起重要的阻嚇作

用，同時亦會加強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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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管局總裁明白副主席關注的問題。他表示，有
關當局可考慮賦予金管局權力，向犯失當行為或以不

當方式銷售金融產品的認可機構施加多項制裁。這項

建議與簡達恒先生 (他獲金管局委託擔任獨立顧問，
負責檢討該局維持銀行體系穩定的工作 )的意見一
致。金管局總裁表示，在現行法例下，金管局作為發

牌當局，可在認可機構有嚴重失當行為時，撤銷此等

機構的牌照，並會考慮施加的制裁是否最能符合有關

存款人的利益。金管局總裁表示，金管局會以具透明

度的方式，致力處理所有指稱認可機構行為失當的個

案。  
 
聯繫匯率制度  
 
33. 何俊仁議員認為，由於美國經濟遭受金融海嘯的
沉重打擊，可能會進一步衰退，因此政府或須檢討現

時在聯繫匯率制度 (下稱 "聯匯制度 ")下以美元為掛鈎
貨幣的安排，並考慮把港元與一籃子其他貨幣掛鈎。

陳茂波議員對何議員的關注亦有同感。陳議員認為，

鑒於在金融海嘯發生後，全球市場急劇轉變，加上美

國政府已動用龐大資源推出救市方案，有關當局或須

檢討以美元為掛鈎貨幣是否合適。  
 
34. 金管局總裁表示，自 1983年實施聯匯制度以來，
該制度一直行之有效，這項安排對金融發展起支持作

用，亦有助維持本港的貨幣穩定，即使在非常困難的

時期 (例如在 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 )亦然。金
管局一直關注聯匯制度，與此同時，政府沒有計劃改

變一直有效運作的聯匯制度。  
 
外匯基金的投資及管理  
 
35. 鑒於美國經濟持續惡化，主席關注外匯基金持有
多少美國國庫券。金管局總裁回應時表示，在外匯基

金的支持組合中持有大量美國國庫券，是因為根據聯

匯制度的規定，整個貨幣基礎須由流通性極高的美元

證券提供十足支持。金管局總裁表示，雖然全球出現

金融危機，但他預期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儲備貨幣的

地位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金管局總裁強調，金管局

會注視環球市場的最新發展，例如在金融領域上有否

出現保護主義，並會根據外匯基金的投資目標及基

準，審慎管理外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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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劉慧卿議員提到金管局電腦投影片簡介資料有
關外匯基金表現的第 62張投影片，並要求金管局提供
資料，闡述 2008年的 64億元利息及其他支出，以及在
"策略性資產組合的估值變動 "中所減少的 89億元。  

 

37. 金管局總裁回答時表示，"利息及其他支出 "的開
支主要用於支付利息予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持有

人。金管局副總裁 (貨幣 )補充，策略性資產組合於
2007年設立，用以持有政府因策略性目的而為外匯基
金帳戶購入的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下稱 "港
交所 ")股份。由於港交所股價下跌，因此在 2008年的
策略性資產組合的估值減少了 89億元。  
 
38. 副主席關注香港是否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應付環
球金融海嘯帶來的挑戰。他詢問，與其他司法管轄區

的相類基金比較，外匯基金於 2008年的投資表現如
何。  
 
39. 金管局總裁表示，政府維持金融穩定的能力取決
於外匯基金的資產水平。他表示，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外匯基金的資產總額高達 15,577億元，創歷史
新高。他指出，面對環球金融危機，投資環境極為嚴

峻，若與海外司法管轄區其他公共基金相比，外匯基

金在 2008年虧損 5.6%已相對較低，因為多個此類基金
在同期錄得雙位數字虧損。金管局總裁回應副主席的

進一步提問時表示，環球金融市場短期內仍然十分不

明朗，而美國國庫券價格下跌，令市場關注債市可能

會出現泡沫爆破。  
 
40. 甘乃威議員察悉，外匯基金在 2008年雖錄得投資
虧損，但年內仍向財政儲備支付 464億元。他詢問有
關安排的細節。  
 
41. 金管局總裁表示，根據現行的收費安排，外匯基
金會按每年預先釐定的費用比率，就存放於基金內的
財政儲備支付一筆年費。該費用比率為外匯基金投資
組合在過去 6年的平均年度回報率或 3年期外匯基金
債券在上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兩者的較高者計
算。在 2008年，付予財政儲備的費用的固定比率超過
9%，全年所付的費用為 464億元。由於外匯基金在
2008年錄得投資虧損，為 2009年所訂的比率將會較
低。這項收費安排將為財政儲備所佔的投資收入分帳
提供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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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鑒於外匯基金在 2008年錄得史無前例逾 700億元
的投資虧損，甘乃威議員質疑金管局總裁及金管局其

他高級職員應否就 2008年的工作獲發花紅。劉慧卿議
員認同他的關注，認為沒有理由就金管局高級職員在

2008年的工作發放花紅。金管局總裁回答時表示，金
管局員工的薪酬福利條件由財政司司長根據外匯基

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管治委員會的意見釐定。他不會評

論自己的薪酬福利。  
 
 
VI 重寫《公司條例》  

 
(立法會CB(1)678/08-09(05)號
文件  
 

⎯⎯政府當局有關
"重寫《公司條
例》的工作進

展 "的文件  
 

立法會CB(1)677/08-09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擬備有關《公司

條例》重寫工作

的最新背景資

料簡介 ) 
 

43. 由於時間不足，主席建議把此項目押後至 2009年
2月份的特別會議上討論。委員同意此建議。  

 
(會後補註：此項目其後押後至 2009年 2月26日的
會議上討論。事務委員會已於 2009年 2月 11日發
出立法會CB(1)760/08-09號文件，通知委員會議
安排的變動。 ) 
 
 

VII 其他事項  
 
4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4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4月 2日  



(此份逐字紀錄本經政府當局審閱 ) 
(This verbatim record have been se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2009年 2月 2日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逐字紀錄本  

議程項目 IV -就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擬備的  
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報告作簡報  

Meeting of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on 2 February 2009 
Verbatim Record of Agenda Item IV –  

Briefing on the reports prepared by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and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n the 

Lehman Brothers Minibonds incident 
 
主席：這個項目是金管局及證監會就雷曼兄弟事件提交的報告作

簡報。我們請政府及兩個監管機構的代表進來。因為今日的議程

項目比較多，3個議題都是重要的項目，我希望稍後大家在會議過
程中可以抓緊時間。我亦會因應實際時間看看可否進行第二輪發

問，好嗎？  
 
 我們歡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以及證監會和金管局的

同事出席今日的會議。政府及兩個監管機構均有向我們提交文

件，大家檯面上應有最新的文件。  
 
 首先，請副局長講幾句說話。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女士：多謝主席。  
 
 《證券及期貨條例》自 2003年實施以來，理財業務發展迅速，
各類型新穎的投資產品應運而生。證監會及金管局亦因應市場日

益創新不斷修訂規管守則和要求，務求做到與時並進，這是他們

持續不斷的工作。  
 
 雷曼兄弟倒閉之後所引發的迷債事件帶出了不少關注。兩間

監管機構在迷債事件報告中，對投資產品的銷售和披露的要求、

中介人的業務操守，以及投資者教育，作出了多方面徹底的檢討，

並提出了合共 30多項改善建議，以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財政司
司長在上月 8日公布了兩份調查報告，當中載有處理投訴期間的觀
察、汲取的教訓和發現的問題。今天，我與兩間監管機構的代表

為議員簡介一下報告的內容，簡介會分 3部分。先請金管局發言，
再請證監會講解，最後我會以政府制訂的行動綱領作結尾，全程

我們會盡量精簡。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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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乃威議員：主席，如果是重要的話，為何今天不是陳家強局長

和任志剛總裁來開會？我見到證監會找他們的CEO來，我想問為
何有關安排會這樣？  
 
 
主席：他們委派甚麼官員出席我們的會議，是由他們決定，而不

是由我們決定。另外，我想跟大家講講，因應雷曼事件，我們立

法會亦設有一個小組委員會，任何涉及雷曼的會議，大家是否同

意以逐字紀錄作記錄，以便日後雷曼工作小組作參考。大家同意

嗎？如果同意的話，我們便照這樣安排吧。  
 
 
石禮謙議員：主席。  
 
 
主席：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我覺得政府有權派甚麼人來開會，但這兩份報告全

香港均有興趣知道，而我們這個委員會亦不是一個普通的委員

會，而是一個立法會的委員會。對於這兩份報告，我覺得相當遺

憾。政府的局長和主要官員到了這時也不向香港作交代，我覺得

他們不單只須向立法會交代，還須向全香港交代。此點我們要反

映一下，主席。我們亦有權邀請他們來，主席。  
 
 
主席：好，聽到你的意見。  
 
 
余若薇議員：給他們機會解釋一下，好嗎？因為你剛才說任由他

們派甚麼人來，但為何任志剛不來，或者陳家強不來呢？他們可

能有其說法，讓我們知道。  
 
 
主席：好。副局長知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多謝主席。  
 
 我們聽到議員的意見，我亦會反映，局長今早有其他安排。

我希望能夠代表局長盡量回答議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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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那麼，任總沒有來是 . . . . . .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主席，任總亦安排了其他會

議，所以不能在這個時間來，但稍後 10點半那個項目，任總是會
出席的。  
 
 
主席：好，跟着我們請蔡先生講講有關金管局的報告。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多謝主席。  
 
 在雷曼兄弟倒閉後，金管局收到大量買了與雷曼相關投資產

品的投資者的投訴，而財政司司長亦要求金管局及證監會就在調

查這些投訴的過程中所看到的，以及所汲取的經驗和發現提交報

告，看看可如何就產品銷售和現行監管制度方面作出改善，為投

資者提供較佳的保障。  
 
 在檢討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外國的做法，並從一些投訴案例

中所發現的問題總結經驗。報告內合共提出了 19項建議，以加強
銀行在銷售投資產品時的監控及風險披露，並就加強現行監控制

度方面提出建議。我們相信這些建議落實後，應會對投資者提供

更好的保護。  
 
 首先，我們看看現時在銷售和監管方面的做法。  
 
 在產品銷售方面，香港沿用一套披露為本的制度，投資產品

的發行人和中介人，需要為產品向投資者提供足夠有關產品類

別、性質和風險的披露，而中介人則需為客戶提供合理及適當的

建議。我們所沿用的做法，其實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做法相若。  
 
 在監管銀行  ⎯⎯ 即認可機構的證券業務方面，證監會是主
導的監管機構，而金管局則是一個前線的監管機構，負責監管銀

行在證券方面的業務。金管局在進行監管期間，會按照證監會所

訂定的標準執行，以維持銀行與證券雙方之間的一個公平競爭環

境。金管局與證監會亦有不同的紀律處分權力。不過，金管局在

這方面的權力相對較小，只可對售賣證券的人員進行譬如將他從

我們的名冊除名，或者停止他工作一段時間。至於罰款或公開譴

責，以及銀行方面的所有處分，均屬於證監會的權力範圍。我們

亦與證監會訂立了一個諒解備忘錄，確保監管與執法的標準一致。 
 
 說回那 19項建議，其實首 4項是關乎政策方面。我們認為這個
披露為本的制度跟其他國家所沿用的做法一致，所以建議將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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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不過，我們覺得政府有需要重申這個披露為本的制度，而在

保障投資者的政策目標方面，亦應加強教育投資者，加深他們對

這方面的認識。  
 
 監管架構方面亦需適當地加強，以配合投資產品的數量和複

雜性的上升，以及公眾和投資者在承受風險能力方面的轉變。  
 
 至於披露方面，我們其中有 4項建議是加強披露。在銷售時，
尤其是一些零售的結構性產品，我們建議設立一個所謂的健康警

告，即在銷售時，例如有一個很簡單的聲明，註明這是一個結構

性產品。如投資者對這產品認識不足的話，便建議他們不要購買。 
 
 另外，在售賣時，亦可以……舉例說，有兩個比較簡單的聲

明，一個是產品重要事項聲明，扼要及清楚地註明產品的內容及

其風險。另外，亦應有一個銷售的重要事項聲明，說明銷售銀行

在銷售過程中，究竟扮演甚麼角色？是作為一個交易對手，抑或

是一個銷售代表，以及其收費等等，這些事項均會具體說明。  
 
 另外，在雷曼迷你債券中，我們亦看到銀行有以贈品形式吸

引投資者。譬如說，如果你的投資金額較少的話，可取得某項禮

品；如果你的投資金額較高的話，便可取得價值較高的禮品。這

有吸引投資者投資一個較高金額作用。我們認為在利用贈品作為

推廣手法這方面，亦應考慮加以限制。另外，我們亦看到，部分

雷曼相關產品利用一個所謂私人配售的制度，即每隻產品賣給不

超過 50個投資者，而每個投資者的投資金額不少於 50萬元。這亦
可能避過了售賣章程需要證監會審批的要求。我們亦建議就這方

面作出檢討。  
 
 在監管架構方面，我們建議銀行在進行證券業務時，所有與

註冊、制訂標準、監管調查及處分等相關事宜，應集中由金管局

負責。但在這方面，我們有需要與證監會加強協調，制訂一些大

致相若的操守標準，以維持銀行和證券業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而在銷售點方面的監管，我們看到很多投訴均指客戶原本只

是處理一些存款業務，但卻被銀行的有關同事促銷，因而購買了

這些證券。我們覺得，如果銀行在售賣這些產品時，與正常的一

般銀行業務有適當的分隔，這種情況便可減少。第一，在售賣位

置方面可以有所分隔；第二，在負責的職員方面，處理銀行業務

與售賣證券方面亦可有所分隔。  
 
 此外，銀行亦應有清楚的標誌警告投資者。譬如說，當進入

投資部分時，告訴他們投資產品的風險與存款業務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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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客戶資料方面，兩者亦應有一個適當的分隔。鑒於現時

保險業務很多產品亦有投資性質，我們認為應把上述分隔建議擴

展至保險業務方面。  
 
 而在銷售點的監管，銀行在每個客戶開戶進行證券投資時，

均會進行一個風險評估。現時，這些評估很多是由負責售賣產品

的同事進行。為了可以進行一個公平的風險評估，我們建議，這

個風險評估應由一些不負責售賣產品的銀行職員進行，並應把有

關風險評估的副本提供給客戶，而上述評估的過程亦應錄音。另

外，在銀行售賣產品予客戶後，產品的風險評級，即銀行的內部

評級，如有任何變動，亦應通知客戶，讓他們可作一個投資的決

定。  
 
 在銷售點的監管方面，我們亦看到一些個案，客戶風險胃口

的評級低於其買入產品後本身的風險評級。我們認為，在這些情

況下，銀行應清楚向客戶解釋，並應保存完整的紀錄，說明為何

客戶有此風險錯配，仍然願意購買這個產品。有關原因應該妥善

記錄，並且需要錄音。此外，亦應有主管人員加簽，以確認這個

情況。  
 
 針對部分投訴指客戶被介紹產品當日已立即購買有關產品。

我們建議可以考慮設立一個投資冷靜期，容許客戶在某些情況

下，如於冷靜期內覺得產品不適合時，可決定不購買有關產品。  
 
 在我們進行監管時，議員以前亦有提過，我們會否派出一些

喬裝客戶進行突擊檢查，看看銀行的銷售人員，即前線同事，在

銷售時的專業性。我們現在亦建議金管局進行這樣的喬裝客戶檢

查，而事實上，銀行亦應有同樣的安排，以測試自己的員工在售

賣產品時的專業性。  
 
 此外，亦應就前線員工的花紅、薪酬結構等進行檢視，避免

他們的薪酬只跟售賣數量這個單一因素掛，以決定其花紅的多

少。我們覺得這方面並不合適，應該加強檢視。  
 
 最後，為了更有效率地處理有關投訴，我們認為可以仿傚其

他國家，設立一個金融服務申訴專員，負責接受及處理這些投資

者的投訴。我們於 12月31日把報告提交予財政司司長後，亦於 1月
9日去信銀行，要求他們：第一，研究報告的內容；第二，我們認
為報告中提出的個別建議可以立刻實行，並要求銀行落實這些建

議；部分已經立刻實行，而部分則於 3月底落實。部分建議，譬如
關於剛才所說的分隔建議，在技術上比較困難。我們亦要求銀行

在 3月底向我們提交計劃，看看在執行時可以如何處理，讓大家一
起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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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的介紹到此為止。多謝。  
 
 
主席：好，謝謝蔡先生。跟着，我們請Mr Martin WHEATLEY。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Thank you very 
much, Chairman and Honourable Members.  I would like to make clear a few 
comments before the slides and then go through our recommendations.  As a 
regulator charged with overseeing the institutions which sold Minibonds, we 
understand and sympathize with the feelings of investors who have suffered 
losse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is.  
However, as I am sure Honourable Members will recognize, we have been 
impacted by unprecedented events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the so-called 
financial tsunami, which has resulted in investors all over the world suffering 
significant losses. 
 
 The challenge for us all, in the face of the personal suffering of so many 
small investors, is to try and form a balanced view of all the inter-related factors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we now face.  How much is 
attributable to a global collapse of confidence in financial markets;  how much 
to the failure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and the credit squeeze; and how 
much to subsequent institutional failings.  And how much is due to the 
particular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 have in place and the degree of compliance 
with these regulations by market participants.  It is these latter issues which we 
as regulators must and will address. 
 
 The report we have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ttempts to identify weaknesses in our regulatory structure, which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inibonds crisis or that have otherwise been exposed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However, our report does not attempt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 should bear any direc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osses of 
Minibond holders.  That job will be done through our ongoing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institutions that sold Minibonds.   
 

While we are very pleased to have completed and publicly announced the 
outcome of our first investigation into a distributor of the Minibonds, Members 
will be aware that we still have a large number of ongoing investigations. I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desire of Minibond investors, the public and Honourable 
Members to have more details about these investigations but I must ask for your 
patience.  We are working as fast as we can to complete our work but we must 
ensure that we follow due process, that we work in a way which cannot be 
subsequently challenged and that we are fair to all parties concerned.  This 
requires that we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until such time as an investigation is 
completed.  While it may be frustrating, I would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in allowing us time to complete these remaining inves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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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now like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key recommendations contained 
in our report.  I will do this briefly as I am aware that Members already have 
copies of the full report and I will then be happy to respond to Members’ 
questions.] 
 
 The background, I think as everybody knows, is that we were ask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o submit a report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Lehman Minibonds, how to enhance the regulatory structure, and how to 
enhance investors'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We submitted this report on 31 December last year.  We are now 
exploring areas of enhancement and reforms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our 
recommendations. 
 
 The report wa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had at that time, and we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this is a preliminary view.  As we continue with our 
investigations, we expect to find better what had happened, what went wrong, 
and potentially, we will have more recommendations coming forward in the 
future. 
 
 In terms of the recommendations, the broad view of the regulatory structure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suggeste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review, and to 
review whether today's structure remains the best regulatory structure to support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Or whether that 
structure can be changed or amended in some way.  And this is the debate that 
many major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having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different structures, the single regulator, the inter-regulatory approach, the 
"twin peaks" regulator, and of course, what we currently have in Hong Kong, 
separate regulators.  And yet within that separate regulatory structure, there is 
clearly a need for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and again we are 
looking at how we can enhance the process.  But we also considered that the 
disclosure based regulatory philosophy that we have is the right one in line with 
other major jurisdictions, and we are not recommending a change to that 
disclosure based regime. 
 
 In terms of investor education, we have already put significant new 
resources behind our efforts.  We have recommended the creation of a broad 
based investor education council, that will require some degree of legislative 
amendmen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will work on as part of our ongoing plan.  
But in the meantim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very specific areas that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understand much more clearly.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intermediaries in providing them with advice and 
selling products,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obligations of the regulators 
are, what the intermediaries are and indeed their own obligations in buying the 
products.  And we need to ensure that people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y of 
disclosure based coupled with conduct regulation of interme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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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also said that we intend to harmonize our product and marketing 
code and guidelines for all financial products.  We will expect all financial 
products to include plain and concise product summaries.  And we have 
recently published additional guidance for marketing materials, and again we 
expect to enhance that further when we are bringing together the various regimes 
that are in place.  And we have started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our website as 
a central collation point for information about understanding investment products 
where the documents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SFC. 
 
 One of the areas that has attracted most comments and one of the areas that 
clearly is an area of concern is conduct, the conduct of the intermediaries.  And 
we have made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on areas where the code of conduct 
can be reviewed.  We will look at changes to our existing inspection regime, the 
way that we inspect the sales process of intermediaries.  We expect to come 
forward with changes to intermediaries' own procedures and controls, the way 
that they conduct themselves, the record keeping, the way that they follow the 
code in selling products. 
 
 We think there is a strong need to look again at both how the code defines 
investors, and in particula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and also how intermediaries 
themselves classify investors.  While the definition of professional investors is 
provided in the code of conduct, most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vestors is done at 
the point of sale by the intermediaries through their set procedures.  And we 
need to look at consistency across different intermediaries, between brokers and 
banks, as to how they carry out that process. 
 
 And we stated that we would also look at some of the requirements around, 
say, of investment products, particularly what is required to be disclosed pre-sale.  
And we will look at not just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ducts, but commissions.  
And also whether we can introduce a cooling-off period for complex products as 
it happens today in certain insurance products. 
 
 There are a number of areas where we think legislative reform will be 
needed and these therefore will take slightly longer for us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bring forward th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s.  Issuers' 
ongoing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nd intermediaries' obligations to ensure such 
information is brought to investors' attention.  The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re set 
out in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the intermediary obligations are set out in 
the combination of our code and the SFO.  We have stated that we should look 
at whether Hong Kong should retain the two public offering regimes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the SFO, or whether we should combine them into a 
single regime.  And regardless of whether we need a single regime, we should 
ensure the standard between those different regimes are common and that the 
same standards are applied to product structure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s products that are sol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There are certain powers that we would like to have enhanced, in particular 
the ability to seek injunction and issue restriction notices to be delegable, an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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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ment that is a non-delegable function of the SFC Board, which requires 
additional process and additional time. Seeking injunction and issuing restriction 
notices in many cases need to be done urgently, and also to seek orders for a 
breach of the code of conduct.  We are also seeking an additional power which 
is the ability to impose compensation orders, and as Members will know from 
our report, we currently have no statutory ability to impose compensation order 
on an intermediary.  It is always a voluntary act from the intermediary. 
 
These recommendations we have made reflect concerns we have about both our 
regulatory structure and also the level of compliance with that structure.  Som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represent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have widespread 
implications for how intermediaries would conduct their business.  In 
considering these I would urge everybody to recognize that while our current 
structure may not be perfect, it also has its strengths.  Many so-called advanced 
economies have experienced serious problems in their financial sector over the 
past year including the collaps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need to 
introduce emergency regulations at very short notice.  By comparison with 
these economies we could be said to have done reasonably well.  In recognition 
of this we are recommending a measured approach to the introduction of changes, 
so that we retain what is good while appropriately addressing the issue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This will also, as far as possible, involve full consultation with 
the market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regulatory changes.  We are confident in 
the recommendations that we have made but we are also open to dialogue about 
how we achieve our objectives.  Thank you very much.] 
 
 
主席：Thank you.  跟着，請副局長作總結。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多謝主席。我用 3分鐘的時間總結一下。 
 
 迷債事件令政府能夠重新檢視投資產品的監管制度，尤其是

有關規管銀行的證券業務。政府收到金管局與證監會兩份報告

後，經諮詢兩個監管機構，整合了 30多項建議，並制訂一個行動
綱領，分階段跟進這些報告的內容。  
 
 首階段的目標是要落實以下 3個範疇的改善措施。第一個是提
高投資產品的銷售和披露要求。兩個報告均建議保留現行以披露

為本的制度。這是一個符合國際慣例和發展市場的做法，但這個

制度需要優化，所以我們針對銷售投資產品所披露的內容、方式

及質素，提出了多項改善建議。第二個範疇是加強中介人業務操

守的要求及監管。有很多項措施都是要求中介人提高對這些投資

產品的風險的瞭解，減低對客戶風險承受能力的錯配，以及加強

巡查檢視。第三，就是加強投資者的教育，在這裏我不再重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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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 3個範疇，部分措施已經立即落實，而部分則需按有關規
定，包括法定的要求，作出市場和公眾的諮詢。金管局及證監會

已經展開工作，致力於今年第三個季度推出這些諮詢。  
 
 下一階段會集中檢討規管架構的結構，重點包括以下 4個課
題：  
 
 第一個課題是，是否應該保留《公司條例》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下兩套公開招售的制度？  
 
 第二個課題是，是否要成立財經事務申訴專員？  
 
 第三，是否需要調整銀行經營證券業務的監管？  
 
 最後，是否需要成立一個跨界別的投資者教育協會？  
 
 上述 4個課題均涉及修訂主體法例，變動比較大，所需時間亦
比較長，但我們會爭取時間，在現在開始為下一階段的檢討工作

進行前期研究。財經事務局會統籌兩個監管機構的工作及定期檢

討進度，並會諮詢這個委員會，向議員匯報。多謝主席。  
 
 
主席：好，謝謝你，副局長。  
 
 副局長，你剛才在文件內提到有部分措施已經落實，你可否

說得清楚一點？因為我相信稍後同事都很想知道，你可先告訴大

家第一階段有哪些措施已即時叫銀行推行。而第二階段，大家都

知道要經過一些諮詢，或者會有一些法例修改。你可否先在這裏

介紹，免得同事稍後向你提出一些早應告訴大家的問題。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我想先把這個問題交給兩個金管機構

回答，因其可更加詳細羅列哪些措施已經開始。有關銷售產品的

警告字眼，所訂的內容已經即時生效，或者由蔡先生補充一下。  
 
 
主席：蔡先生。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多謝主席。正如我剛才介紹，我們已

於 1月9日發信給銀行，要求銀行即時實行其中 7項建議，或者在 3月
底之前實行，當中包括：第一，售賣結構性產品時要有一個所謂

的健康警告；第二，評估客戶風險承受能力的過程須由非前線銷

售人員負責。這項建議須在 3月底前實行，而剛才有關健康警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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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則需立即實行。至於有關在售賣過程需要錄音的建議，則

須在 3月底前實行。  
 
 
何俊仁議員：主席，這些建議已在報告中詳細列明。  
 
 
主席：是。  
 
 
何俊仁議員：如果再講下去，我們便沒有時間提問。  
 
 
主席：好，Mr WHEATLEY有沒有特別的事項需要補充？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I need to add that we have required 
additional disclosure in products that were sold, we required this in a circular 
issued in October and then again at the end of December, we required 
advertisements to comply with an enhanced regime, so we have done a number 
of things already.  We have enhanced our investor education efforts. 
 
 
主席：好，現在有 9位同事舉了手，或者由我讀一讀名次，好嗎？
詹培忠、甘乃威、湯家驊、劉慧卿、余若薇、涂謹申、葉劉淑儀、

石禮謙、何俊仁。還有哪位想發問？那麼，先到此為止。每一位

同事發言 5分鐘，因為今天時間相當緊張，我希望大定能抓緊些。
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今天是第一次會議，祝大家牛年更好。  
 
 主席，我的問題是，我看過該兩份報告，誰應就這事件負責？

第一，我們要收窄範圍，究竟陳家強局長、證監、金管局，3個部
門哪一個要負責？我看不到哪個夠膽承認自己的錯誤。第二，這

件事是否整體上用者自付，購買了的投資者 "佢死佢賤 "，政府就置
身事外。你究竟有沒有監管，是誰監管誰？我說的是過去，但你

們兩個卻在說以後，想取得更多權力，不是趁火打劫是甚麼呀？

好了，這個問題是，究竟過去金管局管過甚麼？證監管過甚麼？

陳局長又管過甚麼？第三個問題，政府的制度是高官負責制，我

們瞭解金管局及證監並不屬於政府架構的機構，但可以置身事外

嗎？甚麼也不用負責？拿這麼高人工，任志剛又不夠膽來，他來

到我也會照樣批評。這並不是我跟他有私人恩怨，而是要向全港

市民負責，無論局長還是副局長，都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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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主席，請他們分別先回答這 3個問題，我會繼續跟進。
他們要向全港市民、苦主負責。  
 
 
主席：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多謝主席，多謝詹議員的意見。  
 
 第一個問題是，究竟誰要負責？我們的調查報告最主要是針

對發生這事件造成我們制度上甚麼紕漏的地方，然後在提出 . . . . . .  
 
 
詹培忠議員：對不起，你直接說誰要負責，你負責還是局長，抑

或是那兩個部門負責，你不要說來說去，你沒資格在我面前 "踢
波 "，OK？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我要重申，在這件事件中，政府當然

有責任保障投資者，而兩個監管機構亦有責任令我們 . . . . . .  
 
 
詹培忠議員：做不做到？報告為何不檢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我們報告檢討的重點是汲取教訓  以及
如何改善。  
 
 
詹培忠議員：甚麽教訓？你多領一點人工就是好教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第二個問題是應否用者自付。兩份報

告均強調需要保留這個以 "披露為本 "的制度。"披露為本 "的制度本
身也是世界的趨勢，亦是世界的 . . . . . .  
 
 
詹培忠議員：主席，這番話剛才我已聽過，我不想多聽一遍。我

問她究竟是否任由投資者 "佢死佢賤 "。政府在這裏 . . . . . .有沒有回
答 . . . . . .你是否抱着這個態度？你日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拖 3、 4
年後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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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我們已有指引，兩個監管機構亦有指

引，說明怎樣依從這些指引。當然，如有疏漏，我們會盡量依法

辦事。如果有違規情況，我們現正進行調查。  
 
 
詹培忠議員：主席，那兩個其他部門呢？  
 
 
主席：讓他們回答吧，好嗎？蔡先生。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主席，我們的報告是應財政司司長的

要求而擬備的，當中檢討現行證券售賣制度及監管方法等，以及

查看有何地方可以改善及加強，從而為投資者提供更佳的保護，

我們的報告已達到此目的。至於現時有投資者因購買雷曼相關產

品而蒙受損失或提出投訴等問題，兩個監管機構均已調配大量人

手處理和調查這些投訴。我們的態度很明確，如有違規銷售，便

須嚴肅處理。多謝主席。  
 
 
主席：好的。證監會Mr WHEATLEY有何補充？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I think, again, if I can come back to the focus 
of the report, it was to look at the structure and what changes needed to be made 
to the structure.  What went wrong in each individual case is subject to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s.  We made a number of statements as to what we felt 
had been problems in Sun Hung Kai Securities, which is a firm that ran certain 
kind of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is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that we have completed.  
We raised concerns about product due diligence, poor training, poor assessment 
to risk level and poor record keeping.  So I think it's through this specific 
investigation that we will find out what has gone wrong in each case.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想稍作跟進。  
 
 
主席：詹議員，你的時間已經夠了，等候第二輪吧。  
 
 
主席：甘乃威議員。  
 
 
甘乃威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強烈不滿陳家強和任志剛沒有

出席今日的會議，既然大家均認為這兩份報告能為香港金融制度

和銀行日後售賣這些產品提供很重要的未來路向。我想問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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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剛早前提到，作為金管局的監管機構，他自己先知自覺。今日

這份報告提出了 19項建議，其實有些建議⎯⎯剛才也提到⎯⎯已經
推行。為何如此後知後覺呢？現在發現實際上有接近兩萬宗投

訴，要在接獲兩萬宗投訴後才有這些建議出現。金管局、任志剛，

包括蔡副總裁，是否嚴重失職？我看到你在 8.24段提到，你們建議
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包括註冊、制訂標準、監管、調查和處分，

即把所有權力納入金管局，為何提出這項具體建議呢？  
 
 第二方面，證監會及金管局均提到會繼續沿用 "披露為本 "的監
管原則。很多人說，關於迷你債券，無論你如何披露風險，如何

向客戶介紹，也無法清楚說明這些產品的結構。為何在零售市場

上可繼續售賣這些產品？為何你覺得可繼續採用 "披露為本 "的原
則？  
 
 第三方面，我想問證監會，新鴻基是你首間調查的公司，並

發現其有問題。對於銀行，為何你們的調查進度如此緩慢？銀行

方面，現在我實際上看到金管局已經把 280宗個案轉介予證監會，
但至今仍未有一間銀行被懲處。究竟你的時間表為何？ 3個問題。 
 
 
主席：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甘議員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何現在才提

出該 19項建議。其實，我剛才已表示，自從證券法出台後，證監
會及金管局均不斷修訂和提高其規管要求，務求與時並進。雷曼

事件可說是帶出了不少新的關注點。我請蔡先生補充。  
 
 
主席：蔡先生。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多謝主席。自從《證券條例》於 2003年
4月實施後，我們一直與證監會緊密合作，根據該條例所訂立的標
準進行前線監察。過去數年，我們幾乎每年均會就實際監管中所

發現的問題，向銀行提出新要求。這點我不再重複。  
 
 在雷曼事件發生後，接獲這麼多宗投訴，而我們在處理這些

投訴的過程中，也看到一些我們過往沒有發現的問題。我們的報

告便就這些新發現的問題作出建議，例如如何加強這方面的監管

及制度等，希望能為投資者提供較佳的保障。在我們的建議中，

提議把監管銀行售買證券的權力集中於金管局，其實是從實際情

況出發，因為銀行已有很好的分銷網絡，有很多分行，能為投資

者帶來便利。我們認為應容許投資者繼續享有此便利，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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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可以繼續售賣這個產品。不過，在監管方面，現時證券法中

的權力主要集中在證監會方面，譬如標準制訂的工作由證監會負

責。不過，我們現在看到，銀行的客戶對風險的 "胃口 "可能與證券
商的客戶有所不同，即銀行的客戶較為保守。如有需要，在售賣

個別產品時，對銀行的操守要求必須更為嚴格，即較諸對證券商

的要求更為嚴格。其實，這點已在我們過去數年發出的附加指引

體現出來，只是在今次的雷曼事件中，我們看到有進一步加強的

需要，所以我們在報告中提出這些建議。  
 
 
主席：好的，下一位是湯家驊議員。  
 
 
甘乃威議員：主席，他有些問題還未回答。  
 
 
主席：沒辦法了，因為你問了 3個問題，他答不完也沒有辦法。  
 
 
副主席：主席，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在雖然已有較詳細的監

管條例作規範，但我們發覺仍然出現一些非常嚴重的達規問題。

這兩份報告和最近關於新鴻基的事件均顯示，政府及兩個監管機

構均沒有就為何現時出現如此嚴重的違規事件作出結論。究竟問

題出在哪裏？是否現行的條例過於寬鬆，還是缺乏阻嚇作用？我

覺得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譬如最近發生了新鴻基事件，我

們仍然看不到監管機構對新鴻基有何懲處。調查報告是否應該最

少有一個範疇，包括將來是否需要增加一些 "牙力 "或增加一些阻嚇
作用？譬如這些違規機構，而非負責推銷的持牌人士，本身是否

應該負上法律責任，甚至在嚴重違規的情況下被吊銷牌照呢？譬

如在新鴻基事件中，現在新鴻基究竟須面對甚麼懲處，讓公眾可

以看到，發生違規事件是會帶來法律後果的呢？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重點，我想聽聽你們的回應。  
 
 
主席：好的。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或者我請Mr WHEATLEY回答有關懲處
是否足夠的問題。  
 
 
主席：好的，Mr WHEA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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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We clearly have the ability to remove a 
licence, if that's appropriate, to impose financial penalties and to suspend licence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  But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here is 
potential misconduct and huge losses of individuals, and what we have taken as 
our approach all along is we want to have an appropriate outcome for investors. 
We raised concerns about serious failures and finally agreed a settlement. 
 
 
 
副主席：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losses due to the fall of the market.  We are 
talking about losses due to misbehaviour, misconduct on behalf of the institution 
distributing these products.  Take the case of the Sun Hung Kai, what happened?  
Were there a serious infraction?  If there were, were there any penalties…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The penalties again… One of the points I 
made earlier is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power to impose a settlement on an 
institution. 
 
 
副主席： I am not talking about settlement.  I am talking about what penalties, 
what things you are going to do to the institution to make them realise that in 
future they have to adhere to the regulations faithfull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Well, we've done a number of things.  
We've clearly publicly reprimanded them. 
 
 
副主席：Well, public reprimand.  Do you think that is enough if their 
infraction is serious?  Would you please answer this question first? 
 
 
證 監 會 行 政 總 裁 韋 奕 禮 先 生 ： Well, they've agreed to pay back 
HK$85 million. 
 
 
副主席：That's a serious infraction, right?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Yes. 
 
 
副主席：So, you're saying that with such a serious infraction, you would only 
issue a reprimand?  Is that all that you ca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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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No.  As I said, we've done a number of 
things.  We've agreed with them that they will return money.  We've agreed 
that they engage an independent audit firm to conduct a review on any changes.  
And we've agreed with them that there will be a subsequent licence suspension if 
we find any of the problems not addressed. 
 
 
副主席：You've released your suspended sentence, is that right?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That's part of the settlement that we've 
reached.  Yes. 
 
 
副主席：Yes, but, you know, do you think that's enough?  Do you think that is 
probably the reason why we face such a colossal breach of regulation by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If there is, you really ought to put it in your report.  
And say, look, we have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penalties and the ambit of the 
penalties to all these institutions and not to allow them to go free or to be given a 
suspended sentence after a serious infraction.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ve made clear in 
our report is that we don't currently have the power to impose a settlement, and 
therefore we have to reach a voluntary agreement... 
 
 
副主席： I am not simply talking about settlement.  Settlement deals with 
compensation to people who have suffered losses.  I am talking about what 
penalties there are to dish out to institutions who committed serious infraction of 
the regulations.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Yes, and clearly there are penalties which are 
suspension of sentence or fines, but that does not get money back into people's 
hands. 
 
 
副主席： I know, but I am talking about in what way you can force the 
institutions to realise it is a serious matter to comply faithfully regulations.  
Why did you not issue a fine against Sun Hung Kai?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Because we chose and decided that getting 
compensation for client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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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But is it also important that they should realise that it should not 
happen again?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But I think the message we've given is a very 
strong one.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of fines and the suspended sentence is a 
very strong message. 
 
 
副主席：主席，我可不可以再排隊？  
 
 
主席：好的，可以排隊。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覺得局長和任先生沒有前來應

該受到譴責，因為他們應該到此交代。不過，今日的報告這麼厚，

每人 5分鐘也很滑稽，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小組委員會要盡快展開聆
訊，你們等着回答問題吧。  
 
 主席，我想問金管局兩個很簡單的問題。第一，關於銷售點

的監管，在幻燈片第 9頁，說要分隔，即把接受存款及零售證券這
兩項業務分隔開，位置要分開，職員也要分開，還說有甚麼警告，

好像變了吸煙似的，要有 "健康警告 "。此外，兩項業務的客戶資料
也要分開。我想問，現在的規矩是不分開的嗎？我們是有個人資

料私隱的！市民進來說： "我要存款，我有多少千萬元的定期。 "
銀行現在是否可以利用這些資料，說知道你陳大文擁有幾千萬

元，就在這邊游說你購買迷你債券？現在的規矩容許這種情況的

嗎？剛才亦有同事問到，甘乃威也問了，其實很多規矩應該已經

存在，否則便笑死人，如何稱得上是 "國際金融中心 "？但你現在是
否告訴我們，現行安排是 "撈亂 "的呢？職員也是 "撈亂 "的，每個職
員都把客戶的資料放在口袋裏。客戶進來，這個職員說： "你來存
款？ "那個職員又說："不如你買這些迷你債券。"結果全部虧損了，
也沒有 "健康警告 "。是否個人資料……還是有沒有其他規矩，還是
甚麼也沒有？在銀行中，人家給你資料，卻被其他職員拿去用。

還有，主席，剛才說到最後一點，指銷售點的安排會立刻推行，

但我翻看剛才這疊文件，當中卻載明於下一階段才推行，究竟何

時推行呢？我相信市民 . . . . . .老實說，現在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敢買這
些東西，但此項措施到底何時才推行？謝謝。  
 
 
主席：好的，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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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多謝主席。現時來說，銀行職員如負

責存款工作，若他沒有銷售證券的牌照，他在存款櫃位工作時，

應該只能看到存款資料。還有，如果這個客戶沒有開設證券投資

戶口，他不可以……譬如說，與這個客戶進行證券銷售。因為若
他這樣做，而那個客人從未開設證券戶口的話，他這個行為屬於

所謂的 cold calling，是抵觸條例的。可是，若客戶已經開設證券
戶口，證券部的職員現時是可以看到他的存款及投資的資料，所

以我們現在建議位置要分隔，將來即使客戶來到證券部，負責證

券售賣的同事也不會看到他的銀行戶口有多少存款，那個是要分

隔開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的問題是，現時私隱條例或其他條例有沒

有規範，訂明我向你提供資料處理這件事，這些資料便只可用於

處理這件事？為何其他銷售證券的部門也知客戶有 4,000萬元定期
存款，並說："利息那麼低，不如搬過去。"即是說現在是完全予取
予攜？完全沒有規範的嗎？  
 
 
主席：蔡先生。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主席，因為銀行的存款及證券業務都

是在銀行這個機構中進行，即是說你向銀行提供資料，資料便由

那個機構所擁有。  
 
 
劉慧卿議員：它拿到甚麼地方使用都可以？主席，那豈不很大件

事？銀行有那麼多部門，資料提供予一個部門，所有部門都知道，

並且可以使用？客戶並不知情啊！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不是這樣的，而是說在銀行中，與他

的資料無關的同事應該不會看到的，但問題是如果他開設了證

銷售戶口，並且已是銀行的存戶，銷售部門便可看到這兩種資料。 
 
 
劉慧卿議員：你回答這個分隔措施何時會執行吧！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關於這個分隔措施，我們現時要求每

間銀行在 3月底前提出一個具體建議，說明將如何落實，然後跟我
們討論。因為在時間上，每間分行本身可能要裝修，要改變安排

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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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余若薇議員。  
 
 
余若薇議員：我想問提出最核心的監管問題，就是 "一業兩管 "。
在金管局的幻燈片第 8頁，你看到他們的立場是想要更多權力，因
其指認可機構，即銀行，所有的事項，包括註冊、制訂標準、監

管、調查及處分，均由金管局負責。即是說，除現有的權力外，

還要再多一點。  
 
 主席，在這個問題上，你可以說有一些好處，因為至少銀行

犯了錯，便不用在金管局調查後再由證監會調查。可是，另一個

引發的問題是，變成有雙重標準，即銀行的證券業務由金管局監

管，經紀的證券業務則由證監會監管。我想問問，金管局是否覺

得這樣有問題？特別是看到最近新鴻基的事件，由證監會監管便

會快很多，即作出 suspended sentence，你快點賠足款項，即 8,500
萬元，而證監會那邊就做得快一點。我想問問金管局，這樣會否

引起同一項業務，即證券業務，如果你在銀行做便由金管局監管，

而證券那邊，如果由經紀做，便由證監會監管，證監會會否有 "一
業兩管 "、 "雙重標準 "的問題？證監會方面，它說得有點曖昧，它
一直提出問題卻不回答。我想問問，究竟它們現時有何立場，特

別在是 "Twin Peaks"("雙峰 ")的問題上。  
 
 第二個問題，主席，我希望Mr WHEATLEY回答，現在金管局
把這麼多關於銀行的個案撥給他們，叫他們處理，而他們剛才又

叫我們耐心等候，我想問要等多久？是否會像新鴻基證券事件般

處理，因為我看到投訴內容是一樣的，無論是投訴經紀行還是投

訴銀行，投訴內容都是一樣，他們是否會以相同的方式處理？我

們是否很快便會等到他們告訴我們，其他被投訴的違規銀行也會

向客戶作出賠償？  
 
 
主席：好的，蔡先生。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多謝主席。我們的建議，一如剛才所

說，我們希望提高監管銀行證券業務的效率。此外，由於看到銀

行的客戶承受風險的能力或 "胃口 "與證券方面的客戶有所不同。如
果我們擁有制訂標準的權力，便可制訂一些較適合銀行投資客戶

的標準。至於雙重標準的問題，即使我們擁有這項權力，並不等

於我們會 "閂埋門去做 "，我們也會與證監會繼續保持緊密聯繫，以
確定我們所採納的標準不會低於證監會，而我們一向也有做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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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我聽到金管局說是有雙重標準的。那麼，我

想聽聽證監會對於雙重標準的看法。  
 
 
主席：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Can I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the 
timetable because that's a concern that has come up a couple of times?  The Sun 
Hung Kai case was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we started, so we commenced that case 
before we had any cases passed to us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So, in a sense 
that's the first to start and the first we completed.  We have investigations 
running into all of the organisations that had sold Minibonds, about twenty odd 
organizations.  We are moving those investigations forward as fast as we can, 
but we can't give any specific timetable for them.  The complex processes, and 
we have to give appropriate procedural fairness to the institutions that we are 
investigating.  So, I am afraid that we will move as quickly as we can.  There 
is no preference of dealing with brokers over banks.  We're simply dealing with 
all of them as quickly as we can taking the same approach which we've explained 
before, which is looking at a top-down approach, which is the way the 
organization has conducted itself, the way it exercises due diligence of both the 
product and the individual, the way that its training materials have been used, the 
way it assesses the level of the risk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individuals.  So 
we're taking that approach with each of these organizations, but we have to 
follow procedural fairness.  
 
 
余若薇議員：Double standards, what's your view on double standard that's 
proposed by the HKMA?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We work closely with the MA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n't double standards, so we have a code of conduct that applies equally 
to banks... 
 
 
余若薇議員：But Mr CHOI just told us that HKMA thinks there should be 
double standard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clients that go to banks are different 
from clients that go to brokers.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Well, I think all clients deserve a duty of care 
from their intermediary.  All clients deserve to be assessed properly for their 
tolerance of risk.  And the fact that brokers have a different type of clients from 
banks doesn't change the core requirement, which is to understand the client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odu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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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So you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double standards?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No, I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double 
standards. 
 
 
余若薇議員：Alright, thank you. 
 
 
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第一點說程序事宜。我近期看到，譬如說

是檢討，經歷了這麼大的事情，是證監會及金管局自己檢討自己，

我覺得這很有問題。報告發表後，你也看到，甲說自己多點權力

便可以，乙也說自己多點權力便可以。我覺得香港的制度不應該

是這樣，應由一個獨立的第三者進行檢討，不應由它們自己檢討

自己，這很有問題。  
 
 此外，請看第二個具體的問題，是在金管局報告第 4.13段的 (f)
分段至 4.14段。你說是先知先覺，其實早在 2007年6月1日，證監會
在其第二輪主題調查中似乎已察覺到一些問題，這裏也寫道：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clients, insufficient product due diligence, 
lack of justification to illustrate suitability of advice"。接着，到了
4.14段，正是我上次問蔡先生和任志剛的問題： "你叫那些機構自
行把這些結構產品列作高風險，要它們自行界定。 "金管局有沒有
作出跟進呢？因為你由 2008年 1月起才這樣界定，那麼，在 2008年
1月之前，如果它把產品界定為非高風險而售予不適當的客戶，這
就是 2007年 6月 1日所說的情況，你們有沒有再作跟進呢？蔡先生
當時答了一句： "沒有。 " 
 
 我想問，你現在在這兒自己檢討自己，然後寫了這些報告。

我可以想像，這若是別人的檢討，他一定會說： "這樣也可以？是
有人為錯誤，甚至是有問題，執法不力或執法不嚴，或執法缺乏

力度，看到問題後便擱在一旁。 "金管局一直也是這樣，有甚麼問
題它就要求銀行自己給一個答案，會怎樣做。我不知道你現在說，

現在才想起金管局可以突擊巡查，接着你建議銀行你自己也應該

突擊巡查。像這些問題，如果是由外人進行檢討，這些段落是不

會這樣寫的。在寫了某個現象後，一定會下結論，一定會寫一些

評論。所以，我現在覺得，如果這樣做下去的話，我希望，當然，

這是由財政司司長負責 order的，現在最高……今次出席的是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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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我同意很多議員的看法，其實今天任志剛和陳家強局長兩位

沒有出席，我覺得他們實在愧對市民。社會發生這麼重大的金融

問題，數萬人要投訴，進行檢討，檢討完成後，報告呈交立法會

⎯⎯正式的民意代表，他們兩個竟然 "縮埋 "，我不明白他們為何會
這樣。這已是一個羞恥，即 "縮頭龜 "， "縮埋個頭 "。  
 
 我不知道這份報告對他們來說……其實對他們來說似乎已算
輕描淡寫，但他們是否害怕出席要面對市民代表的質詢呢？沒理

由是這樣的，這是很重要的事件。別的地方可能要由特首親自回

答這個問題，要財政司司長帶同他們前來。他們兩個出席已是最

基本、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希望副局長可以代我們反映。如果他

們兩個聽到的話，不用害怕，主席，我們還可以多開一次特別會

議，找他們兩個全日進行這個檢討，星期六，一整天，應該可以

做的。因為這是重大的問題，是嗎？  
 
 
主席：好的，哪一位想回答？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主席，我只想補充一下。其實，我們

去年 10月已去信銀行，要求銀行在產品的內部評級有變時通知客
戶，這一點在我們這次的建議、幻燈片第 10頁中也有提及。  
 
 
主席：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我想補充一下，有關監管架構的檢討，

財政司司長及財經事務局也會全盤研究和檢討，而並非單單由那

兩個監管機構負責。我們收到監管機構的意見，一個意見是他們

可以制訂懲處的規定，另一個是由他們自己的出發點、有他們的

意見，我們也會一併考慮。我們也會聽取雷曼小組委員會和這個

委員會的意見，然後最後作出一個……重新檢討這個制度，還是
如何修訂這個制度？此事政府方面是會負責的。  
 
 
涂謹申議員：主席，這樣寫……兩份報告寫了會主導整個 . . . . . .  
 
 
主席：不好意思，涂謹申議員。你的時間已經夠了。  
 
 
涂謹申議員：我只是說一句評論罷了。主席。  
 
 



 24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我很高興看到證監會及金管局的報告，兩

方面均承認，與美國相比，我們是沒有命令賠償的權力。關於此

點，在數個月前，我看到美國對 auction-rate securities(拍賣利率證
券 )的處理方法後，已向陳家強局長提問，因為美國的情形也牽涉
mis-selling，人家的Attorney General Andrew CUOMO在6個月內完
成調查，向那些全球最大的財經機構罰款 500億美元，還有 civil 
penalties，即湯家驊問及的事項。我覺得這些賠償的權力較停牌或
吊銷牌照為佳，因為這些權力太大，你不會隨便使用。如果你真

的查到有不當銷售行為，便懲罰他，要他賠償兼受罰。  
 
 因此，我希望證監會也好，金管局也好，要作出一個比較，

撰寫一份報告，美國有甚麼權力呢？我們自稱是New-Lon-Kong，
是嗎？說自己是三大金融機構，跟人家一樣厲害。那麼，為何人

家可在 6個月內完成調查，人家花了多少調查人手呢？這令市民覺
得，人家那個Andrew CUOMO是民選的，民選檢察長，他要向選
民負責，並且他可能將來會出來競選總統，做事便賣力一點。我

不希望是因為這個原因，很難看。所以，我真的希望證監會或金

管局進行詳細的法例比較。我還想問問他們，如果有這些權力，

應該歸予哪個機構？還有，那些 civil penalties如何釐定？  
 
 
主席：副局長會否回答這個問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請Mr WHEATLEY回答。  
 
 
主席：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The power to award compensation is 
something we've made quite clear in our report that the absence of that power is, 
I think, an important gap.  We've go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other jurisdictions.  
We can provide to Members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and do some further 
research but I don't feel like I can give a full answer on how compensation and 
legal structure in the US works today. 
 
 
葉劉淑儀議員：你提供文件給我們吧。人家的法律架構與我們的

比較為何，有甚麼權力，我們需要如何填補這個空隙，應該由哪

個機構擁有這些權力，以及如何加入民事懲罰。我想，如果訂明

上述各點，阻嚇作用會很大，將來那些中介機構便不敢胡亂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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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產品。主席，我還有時間，我想多問一條問題。證監會和金

管局這兩個機構都說自己的系統是 disclosure-based，披露為本的，
但我覺得你們那些披露是紙上談兵，因為正如證監會報告所說，

那些迷債的章程有幾十頁，我也算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也要看上好

一會，還要請專家解釋給我聽，我才明白。那麼，小市民怎會明

白呢？此外，你們所批准的宣傳單張就像是賣樓似的， "火速認購
"，還送洗衣機等。如果你的宣傳單張說明風險是不保本，是沒有
二手市場，很大可能在信貸事件中 "一個仙都冇 "，又怎會有人買
呢？你根本是披露不足。  
 
 還有一點披露不足，就是整體性的披露不足。這是全球專家

也發現的問題，只有你們的報告隻字不提，就是這類衍生產品缺

乏透明度。每天的交投有多少，即 underlying assets價值是多少，
一直下跌等，市民是不知道的。我知道國際方面有很多建議指需

要設立一個中央結算系統，將來提高它的透明度，你們有何看法？

你們是否承認這方面根本披露不足？  
 
 
主席：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I think, again, if I could…the Minibond 
products were structur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which has a 
requirement for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be disclosed to allow a reasonable 
person to draw a conclusion.  Bu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reasonable person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the whole document.  The code of conduct 
requires that the intermediary explains the document.  That is how our code of 
conduct works currently.  That they should be…they have their document 
explained to them.  One of the concerns that we had in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is that it wa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at was done properly.  It's something that 
we are looking at in each of our investigations.  But that's not to say that the 
disclosure-based philosophy itself is flawed.  It wa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duct, at least, that's what we raised in the individual case that we've 
completed so far.   
 
 
主席：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很多同事提出很多問題，因為時間關係，

對方回答不到。這些問題真的回答不到，留了下來，令香港很多

市民，尤其是那 4萬個苦主，得不到答案。這不單是那 4萬個苦主，
因為香港金融中心受到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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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委員會和雷曼小組委員會，擔當兩個不同的角色。

我們維護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一方面要做工夫。所以，剛才很

多同事問的問題，他們真的回答不了，他們來這裏坐幾個小時便

算數，但我覺得這是不可接受的。主席。我們是否需要多開一次

會議？我們的角色和小組委員會的角色不同，我們的角色是維護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這是我們四大支柱之一，主席。我們不要

讓他們蒙混過關。主席，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第二點，我想問政府，你看完這兩份報告這麼好，檢討有甚

麼事情發生，是向前看。可是，政府今時今日也沒有一個立場，

你好像在 "卸膊完 "，叫他們完成報告，你自己卻不加理會，亦不知
情。不知道你是不知情還是不理會？你覺得這兩份報告可以接受

嗎？誰要負起責任呢？你要看到有血流在街上才進行檢討，你有

沒有問問為何會有血流出來，為何有這些情況出現？是的，我們

是要面對將來，但你們看不到那情況，治標要治本，不是只治標，

要同時治本。你們現在每次也是逐少逐少地做，政府的角色在哪

兒？我想問問政府，你看完這兩份報告，你覺得誰要負起責任，

而責任何在？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問題，主席，我仍有時間。我想問問，現在你們這兩

個機構擬備了報告，要求獲得更多權力。給予你們權力沒有問題，

你覺得做得到便應該要做。可是，你有權而不用，這個傷害就更

大。你現在不是沒有權力進行調查、沒有權力進行監管，而是你

有權而不用，令這麼多人蒙受損失，影響到香港的金融地位。剛

才你要求的權力是出事後如何作出懲罰，但你有權進行監管，為

何不使用這些權力呢？你有權而不用，這也是一個錯誤，政府有

沒有監管這些呢？有沒有責任去查看一下呢？先回答這兩個問

題，主席。  
 
 
主席：好的，謝謝你。政府的立場。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多謝主席。在發生雷曼事件後，財政

司司長已馬上請兩個監管機構就整個制度作出全面檢討，所以我

們政府的立場當然是有責任保障小投資者，尤其是在理財產品方

面。看完了報告 . . . . . .  
 
 
石禮謙議員：主席，不要浪費我的時間，因為我的時間很寶貴。

這兩份報告已經說明將來如何保障投資者，但我的問題是，我現

在問政府，你怎樣監管它們，知不知道它們怎樣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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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的。你讓她回答吧。  
 
 
石禮謙議員：她現在不答，主席，我的時間用盡了。  
 
 
主席：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其實監管……當然，我們曾經敦促，
亦曾協調兩個監管機構盡其責任去做。那份報告的重點、焦點在

於檢討制度，制度的改善是很重要的。還有，雷曼事件是由很多

因素造成，其中包括投資者的教育，這個我們是要提高 . . . . . .  
 
 
石禮謙議員：主席，別再提那份報告。我想問政府，如何監管這

兩個機構？現在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它只在談論制度，為何政府

一早不知情？為何現在事情發生了，它才知道？錯在哪裏？政府

有沒有犯錯？回答我 "有 "還是 "沒有 "！  
 
 
主席：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我一再強調的是，我們的監管 . . . . . .過多
的監管會窒礙市場的發展，過少的監管也會造成投資者的損失。

很多時候，我們在不斷有新產品在市場出現的時候，我們的法

例 . . . . . .  
 
 
石禮謙議員：主席，即是說過多不可以，過少也不可以，是否沒

有就可以呢？現在是否沒有監管，你沒有做嘛！  
 
 
主席：你讓她回答吧！  
 
 
石禮謙議員：她沒有回答，她不回答我，因為我的時間 "燒緊 "，
主席。  
 
 
主席：你可以等第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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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我第二輪……沒有用……第二輪，因為這麼重要的報
告 . . . . . .  
 
 
主席：你的時間夠了，你多說兩句。  
 
 
石禮謙議員：主席，時間夠了便要一直開會，直至 "開完 "為止。  
 
 
主席：我同意，大家都很關心這個問題，所以除了我們的雷曼小

組委員會外 . . . . . .  
 
 
石禮謙議員：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只得 5分鐘，於是 "一路拖 "，永遠
不回答問題，主席。  
 
 
主席：好的。除了雷曼小組委員會的研訊外，我會盡可能把這些

可以在小組之外處理的事情，盡量在事務委員會中處理。今天他

們不過是前來簡介這份報告。當然，深入探討如何改革，將來很

可能……因為我們小組委員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要向
政府提出一些建議，所以時間上的錯配也很難說，但我們會盡可

能催促政府立即處理市場範圍或立法等各方面可以做到的事情，

盡快去做。我希望大家能夠體諒，其實我們立法會正在進行一些

工作，政府可能也在進行一些工作，但要互相配合，好嗎？  
 
 
石禮謙議員：多謝主席。我 . . . . . .是point of order，不是要陳局長來，
應該要財政司來 . . . . . .  
 
 
主席：我們還有機會繼續跟進，好嗎？我們繼續。還有兩位是第

一輪，就是何俊仁和李慧琼。何俊仁議員。  
 
 
何俊仁議員：主席，其實你看看這次兩個監管機構的報告書所載

的建議，便可看到現有制度的疏漏和不足之處，也更能瞭解為何

在雷曼事件中有這麼多人強烈投訴自己是受害者、自己受到蒙

騙，以及自己受到誤導。其實，現在提出的事情很多也是常識。

很多人會驚訝，為何不是這樣做？這次我們當中很多人也沒有購

買那些產品，但大家看到那些銷售章程，真是相當繁複和深奧，

看到那些小市民可接觸到的推銷宣傳產品的誤導性和誇張性，還

有利用物質引誘別人 "落搭 "的那種……我覺得是欺騙性。一言以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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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何香港常常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要等到這麼多人 "雞毛鴨
血 "，才進行這些全面的檢討？  
 
 檢討方面，我同意剛才涂謹申所說，是不應該由機構自行檢

討，因為如果自己檢討自己，很多時候會以自己的角度為中心進

行檢討，這會出現很多問題。至於將來怎樣做，當然我們樂於跟

政府繼續探討，跟監管機構一起研究如何盡量作出改善。不過，

我們不要說日後，先說說現在正在做甚麼？你現在行使自己的權

力，你做了甚麼，你行使既有的權力，是否令我們有信心？單單

看新鴻基這件事，現在證監會好像已經非常滿意，新鴻基現在願

意全面回購。不過，你要緊記，第一，你的報告完全不公開，沒

有人知道在甚麼情況下，它要全面回購，新鴻基這間證券機構發

生了甚麼事情，它現在這個制裁是否合理、是否相稱，沒有人知

道。再加上我們從報道得知，新鴻基並不承認，它是不認錯、不

承認責任的。不過，它只是跟你和解，不再跟你爭拗，大家無謂

浪費律師費而已。這樣，我們能學到東西嗎？我們能汲取教訓、

汲取經驗嗎？剛才Mr WHEATLEY好像很滿意似的說我們有很大
的成就。我不說金管局和那些銀行，它們現在完全交不出任何東

西。你叫我們耐心等候，但我想問Mr WHEATLEY，為何不公開新
鴻基的報告，讓我們瞭解和評價你所作的懲處是否公道？為何容

許新鴻基證券，不承認責任，只是回購便可以呢？如果你有罰款

的權力，正如湯家驊和葉劉淑儀剛才所說，我寧願先向它罰款，

再以那些款項成立基金，賠償予投資者，那個訊息不就更清楚和

更公道？為何讓它像恩人般向他們回購，還要他們感恩呢？  
 
 
主席：好的，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Firstly, it comes back to the structural point, 
we have no power to force compensation.  It's not a legal redress that is open to 
us.  So, it has to be voluntary.  It has to be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There is 
no legal power to make a fine that can then be used and be distributed to 
individuals.  And again that's not a legal power that is open to us, and it's 
negotiated, therefore, the terms of it are negotiated.  We have taken the view all 
along that getting compensation back to investo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is investigation process.  Imposing a fine would not achieve that, so we've 
taken the view that on balance the combination of a public reprimand and a 
statement of our concerns, a suspended sentence and compensation to investors is 
the best outcome we could achieve in that individual case. 
 
 
何俊仁議員：主席，問題就在這裏。證監會覺得自己英明神武，

覺得自己所做的絕對正確，但是沒有人可作評論，因為你的報告

並不公開。如果你把報告公開，大家便可以知道，新鴻基證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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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甚麼，為何值得與它和解，那麼，我們可能會拍掌，但是我們

可能在看完報告之後，覺得不單止是這樣，可能要律政署作出檢

控。我想問你一句，為何你不把報告公開，不公開如何能令我們

有信心？一句就可以的了。  
 
 
主席：好，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Again the agreement with Sun Hung Kai, we 
made a statement which was agreed...... 
 
 
何俊仁議員：Why did you make such a stupid agreement?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It was in our view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HK$85 million would return to the investors. 
 
 
何俊仁議員： Is it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at end?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I think so, yes. 
 
 
主席：好，李慧琼議員。  
 
 
何俊仁議員：Oh, come on, we can never agree.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It might have been a different end, but it 
would probably... 
 
 
何俊仁議員：But we don't know, we are all kept in the dark.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You are not kept in the dark because we 
published the reservations that we had about their processes.  We made it quite 
clear what our concerns were and they had responded to that. 
 
 
主席：好，李慧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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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議員：據副局長剛才所說，政府在保障小投資者方面是有

責任的。我想瞭解一下，其實你們看完這兩份報告後，也沒有講

到……這兩個監管機構其實也沒有講到責任，因為你們說重點在
於整體的制度方面，我覺得小投資者一定很失望。我想副局長正

面回答，你們覺得在保障小投資者方面，這兩個監管機構以至政

府有沒有一些失責的成分，因而導致這次如此大規模的事件，這

是第一點。  
 
 第二，我亦想問問SFC。我記得你們第一次來立法會時，很多
議員均有問到，你對迷你債券這個名字有何看法？因為迷你債券

這個名字導致很多小投資者被誤導，相信它是一些比較穩健的投

資產品。我從你的報告第 16段所述的內容感受到，或者希望稍後
你再說給大家聽，其實你覺得已有足夠的披露了，而在那些好幾

十頁的投資產品說明書內，亦已說明這些不是保本產品等等。但

是其實你這個報告中亦沒有講到，對於一些銷售單張，你們亦有

參與審批，讓投資者覺得此類產品非常穩健，好像 "長城債券   穩
如泰山 "，還跟很多重量級的藍籌股票連成掛，給人一種錯誤的
感覺。在這一方面，你們究竟有何看法及得出一個結論，你們在

這方面有沒有責任呢？  
 
 
主席：好，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多謝李議員的提問。  
 
 在看完兩份報告後，兩個監管機構提出了 30多項建議，正如
議員所述，那些建議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亦代表現行制度很多

地方有疏漏。政府在這件事上，議員亦一再提問，究竟政府的責

任在哪裏？兩間監管機構的責任在哪裏？我們要提供一個完整、

公平的平台保障投資者，亦要在保障投資者的同時發展市場。我

們不能窒礙市場的發展，亦要考慮給予投資者選擇，所以我們確

立了一個披露為本的原則。在負上這個責任的時候，我們當然要

督促兩個監管機構盡快落實這兩個階段的一些改善建議。這是我

們履行這個責任的最佳做法。  
 
 
主席：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迷債的披露問題，你們覺得證監會方面

所做的是否足夠？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在披露方面，其實在銷售產品的披露，

剛才議員也曾提到，這麼厚的章程，現在的制度是沒有規定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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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縮短，以及如何更精簡地將風險披露出來。現在是要提出這

個建議。在現行的制度上，我們覺得是要改善的地方。  
 
 
主席：Mr WHEATLEY有沒有補充？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Well, I think the sad fact is not many people 
read the prospectus, although unfortunate, but that's the reality.  And the 
prospectus does indeed contain the information; they didn't make claims that 
were fals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mplaints we received were not 
concerning the prospectus or concerning the name, they were concerning the 
sales process and that the products were misrepresented as something else.  And 
this is mainly what we are looking at in the investigations, not the documents 
themselves which were thick documents, complex documents, but did involve 
the risk features. 
 
 
李慧琼議員：主席，即是說現在證監會 "死不悔改 "，還是覺得迷
你債券，尤其是這些簡單的章程，沒有誤導成分。我認為，政府

作為我們的把關人，最重要的是從市民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我同

意那些幾十頁的章程已經寫明，並有足夠的披露，但坦白說，到

銀行買的那些人有多少個真的會看這些章程？主要是取決於那份

簡短的單張，而簡短的單張，銀行也說你們已經審批，市民亦不

明白我們以披露為本為原則，就是這一重加一重的誤會也好、制

度也好，導致市民相信單張上所說的產品真的穩如泰山。我希望

你們將來審批這些名稱時，真的要從市民的角度去看，而不是你

們覺得寫了在這幾十頁厚的章程內已經足夠。  
 
 
主席：好，下一位是陳健波議員。   
 
 
陳健波議員：多謝主席。  
 
 我想香港如要作為一個金融中心，一方面我們固然要保障消

費者，但另一方面亦不能過分監管，並要鼓勵創新，即產品的創

新，同時亦應容許投資者根據自己的風險程度選擇產品。我們不

可以一下子個個都爭着要監管，這或會消滅了香港的金融業，所

以我希望大家明白，監管是與時並進的。隨着時代不同，有不同

的監管尺度。如果不是因今次金融風暴而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們也不知原來有這麼多問題，亦因為有這個金融風暴，我們才

看到不單是香港有問題，全世界都有問題。大家明白，美國  ⎯⎯  
我們認為監管最好的地方、最嚴厲的地方，亦發生了這麼多問題，

而且遠比香港嚴重。英國、歐洲也是如此，情況亦非常嚴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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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融機構的市值只剩下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大家明白，這並

非香港獨有。希望大家明白，香港只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我想講的是，我們故然要追查將來如何可以做得更好。我亦

相信，雷曼小組的工作需要很多時間，逢星期二及星期五開會，

每次 3小時，我覺得這工作非常繁重。不過，我發現有時在開會期
間，我們爭論一些無謂的事情。我覺得很多是原則上的問題，大

家既然具備基本的金融知識，便無謂再去爭論，因為這會浪費大

家的時間。我反而想問政府，就個人來說，我非常希望瞭解雷曼

苦主怎樣才可取得他們的賠償，所以我希望政府在回購之外要有

兩手準備。我想知道，除回購外，政府還有甚麼方法可以真真正

正幫助這些雷曼苦主？我相信我們一定會追究，並預計就雷曼進

行的調查需時約一年。因此，追究何時進行也沒有問題，但我覺

得苦主問題應該盡快解決，所以我會比較關心，除回購外，政府

還有甚麼其他辦法？希望政府解答這個問題。  
 
 
主席：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多謝議員提問。  
 
 關於回購，我們在處理雷曼事件時，一直說有兩個途徑，一

個就是希望通過回購，另外一個途徑就是現有的申訴機制。現有

的申訴機制，本身是通過調查，通過證監會現正密鑼緊鼓進行的

調查，希望能夠看看是否有違規事件，或者通過和解處理。這些

都是我們現有機制已有的東西，現正密鑼緊鼓地進行。一如韋奕

禮先生所述，給他們一點時間，他們已盡快去做，希望能夠為苦

主討回公道。  
 
 
陳健波議員：我想再追問，新鴻基的例子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每間銀行都可以這樣做，問題便真正能夠解決。希望政府依

循這個方向。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我以前也曾在銀行工作，情
況是文件上十分充足，但客戶則很慘，因為銷售可能是很短的時

間，文件上已做到足，但實際上，客戶甚麼也不知道，完全信任

銀行，故此雙方也有責任。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只看文件，可

能銀行是做得很足，但問題在於真真正正是怎樣做，我覺得政府

應要追查。此外，如果他們有錯誤，或者很明顯有大規模的錯誤，

銀行其實真的要考慮負責向苦主作出賠償，並且要有充足的賠償。 
 
 
主席：好，何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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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講一、兩句我的感受吧。主席，多謝你讓我講這番

話。  
 
 財經事務委員會上次及今次開了個多小時會議，我知道政府

及兩個監管機構一直在迴避，並且不會向我們提供任何實質的資

料。我很同意，同事所提出的問題均十分重要，而大家亦很不耐

煩及感到很遺憾。我覺得這情況已在預計之內，因為政府和兩個

監管機構一定會覺得，暫時來說，迴避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因此，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雷曼小組委員會，正如陳健波所說，我非常同

意，大家要有一個團隊精神，一條心去調查這件事，運用《立法

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他們避無可避，我們一定會查到底。  
 
 在這個會議上，我很多謝主席能夠作出配合，因為調查工作

是另一類的工作，沒有任何資料可讓我們即時改變工作的計劃，

整套工作計劃是按照時間表進行，一早已定下來，完全沒有改變，

完全按時間去做，而進度亦十分滿意。大家應該清楚，調查及現

有的工作有別於普通的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希望大家同事一條

心，就像我們以往多次所做的專責委員會工作一樣，有很好的團

隊精神，撇除黨派之爭。我希望以後都是這樣，盡快為香港市民

進行有關檢討整個金融制度的工作。謝謝主席。  
 
 
主席：好。十分多謝你這個新年願望。你有沒有問題想問？  
 
 
何鍾泰議員：我沒有問題，我知道問也沒有用，只會浪費時間。  
 
 
主席：好。各位同事，現在是 10時 44分，已超出了我們預算討論
此事項的時間。我們還有 6位同事舉手，準備進行第二輪提問。葉
劉淑儀議員，你是不是想 . . . . . .  
 
 
葉劉淑儀議員：你會否給時間讓我們進行第二輪提問？  
 
 
主席：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因為如果讓大家進行第二輪提問的

話，就有 6位，如果加上你，你可能再問第二輪問題，便有 7位。
那麼，到底應該用多少時間呢？我準備把這個事項延至 11時，好
嗎？其實，如果今日大家意猶未盡的話，我們還可以安排第二次

會議，作進一步跟進。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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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這個一定需要，一定要。  
 
 
主席：如果大家同意的話，我們先討論至 11時為止。倘若尚有需
要，我再跟秘書安排時間作另一次討論，好嗎？  
 
 葉劉淑儀議員，你是否準備作第二輪提問？好的。 7位同事，
有 15分鐘，每人兩分鐘。那麼，簡短問、簡短答，好嗎？因為還
有機會再提問。我先讀一讀次序。詹培忠、甘乃威、湯家驊、劉

慧卿、石禮謙、何俊仁、葉劉淑儀。  
 
 第一位，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問題是你再問甚麼也沒有用，根本上這個廢

的政府、不負責任的政府、愧對市民的政府。我的發表是這樣，

整個報告根本上是大家在推卸責任，最重要的是，為何雷曼發行

這麼多債券會 "執笠 "，但銀行為何不 "執笠 "？這是一個世界的騙
局，香港政府協助外國欺騙香港人，這樣的作風，這樣的所作所

為，怎樣有資格再在這裏解釋他的報告？  
 
 主席，以前，我們記得，在 20多年前、 40多年前，基金一樣
曾經 "執笠 "，雪廠街的地址仍在。20年後，人家忘記了，它便捲土
重來。我問問政府，你想結果如何？如何向市民負責？是否 3、 4
年後拖到不了了之，便把事情了結？目的是否這樣？不然的話，

你想怎樣？此外，你屬下兩個機構，他們的所作所為，你滿意嗎？

他們的報告，你還會遵守嗎？他們根本上不能負起自己的責任。

如何 . . . . . .  
 
 
主席：好，給些時間讓他回應，否則時間又到。  
 
 
詹培忠議員：是，我以發表為主。  
 
 
主席：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詹議員，我不同意詹議員所說，指政

府在拖。其實我們有 30多個建議，當中很多是十分基本和全面的
建議。在落實有關建議後，我們相信，一如雷曼事件這類違規的

誤導性銷售將會減少。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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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主席，政府披露為本，我根本上對這個政府……其
實特首已經說過，這些根本上不是債券，整個政府內的意見和見

解均不相同，你如何能夠解決問題？拿出誠意吧，謝謝。  
 
 
主席：好。下一位是甘乃威議員。  
 
 
甘乃威議員：主席，我想針對披露為本發言，因兩個監管機構均

認為應繼續維持這個披露為本，但實際上，我們很多苦主都覺得，

根本無法在這些所謂披露為本中清楚瞭解有關產品的情況。  
 
 我想問政府，對這個披露為本有何看法？究竟會否 . . . . . .雖然我
聽到世界性都是這樣，但世界性未必一定準確，很多世界性 ......
格林斯潘都覺得自己過去所做的方法也是錯的。因此，究竟這個

披露為本有沒有檢討價值，究竟實際上未來的路向，會否有一些

產品在零售市場上是不容許的，特別是在銀行售賣這些產品？  
 
 
主席：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Again if I could come back to disclosure 
based approach,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t's not purely disclosure.  It is 
disclosure in combination with conduct and suitability.  We, as the approver of 
the documents, don't ultimately have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d clients.  The 
person who ha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d clients is the person who judges 
whether it is suitable for the clients or not.  It's apparent, in some cases, in fact 
in many cases, they were sold to unsuitable clients, but that's not a problem with 
the disclosure regime, it's a problem with the conduct at the point of sale. 
 
 
主席：是。  
 
 
甘乃威議員：我想問問金管局在這方面的看法。為何金管局也同

意這個情況？但實際上……現在是否所謂純粹的 mis-selling問
題？但實際上，很多人都覺得這些產品不應該在銀行售賣。  
 
 
主席：金管局的看法是怎樣？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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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披露為本，我們亦參考過很多國家的做法，這是國際公

用的。我亦同意韋奕禮先生的說法，就是在銷售時如何確定客戶

是否適合投資這些產品，這點很重要。  
 
 
主席：好，湯家驊議員。  
 
 
副主席：主席，我想繼續跟進罰則的問題。我覺得有阻嚇作用的

罰則和法律後果十分重要。但大家均看到，醉酒駕駛最近引起軒

然大波，人人都說要加重罰則。這次雷曼事件，我覺得跟醉酒駕

駛同樣重要。我想問問證監會，可否將其調查新鴻基事件的所有

細節，如違規的程度、甚麼地方違規等，將所有細節公開，以書

面提交立法會。  
 
 
主席：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Well, I think as I've tried to explain earlier, 
because we do not have power to enforce settlement,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compensation was to agree to a comple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to agree to 
certain measures that the institution would take.  And those measures were the 
repayment of money, a reprimand and a suspended sentence.  And it's not 
possible had we gone down the route of publishing a full and final report, which 
would have been many, many months away, and we may or may not have 
achieved recompense for the individuals affected. 
 
 
副主席：主席，我想問，他進行調查後一定會有一些決定，然後

才可按這些決定要求新鴻基作出適當的賠償。為何有關決定不可

以公開呢？  
 
 
主席：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The nature of an agreed settlement is the 
statement that is agreed as part of the settlement. 
 
 
副主席：我現在所問的並非那個賠償協議，而是要求他公開有關

調查發現有違規事實的決定。這些決定對教育同業及香港投資人

士甚具指導性的意義。我希望他盡快公開調查決定的細節，而不

是那個協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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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But again, the concerns that we had were 
published as part of our public statement at that time.  We didn't publish pages 
and pages of details.  We published the high level statements - what we thought 
the problems were. 
 
 
副主席：主席，我要求他向我們交出有關細節，是否要我們引用

特權法，你才可交出來？你是否想我們引用特權法？我們可以要

求小組引用特權法傳召你前來，將你進行調查後得出的所有結果

和決定交給我們，是否要這樣呢？  
 
 
主席：Mr WHEATLEY.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I think you have to realize that it would make 
any negotiations we had with any of the banks concerned more difficult if we 
couldn't achieve an agreement ...  
 
 
副主席：如果你已作出懲罰的決定，你覺得他們不是要作出賠償

嗎？他們可以不作出賠償嗎？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They can seek to ask for time to respond to 
our notice.  They can seek to have any decisions reviewed in the Appeals 
Tribunal...... 
 
 
副主席：他們可以，當然可以，但如果你作出決定後 . . . . . .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if we can't achieve a voluntary settlement, 
then we'll have a very long legal process that we have to go through, it may be 
what we have to go through.  We thought this was the best outcome on this 
case. 
 
 
副主席：如果你作出決定，所有其他同業可能亦會即時作出回應，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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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Again, we have to judge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recompense for individuals, and this is the approach we thought is the 
best approach. 
 
 
主席：好，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希望當局盡快多加努力幫助苦主，但現在

金管局指有兩萬宗投訴，而立案的，主席，則只有四千多宗，還

有很多投訴有待處理。如你參閱文件 6.2段、6.3段的列表，真的 "有
排搞 "。據 6.1段所載，現在有 203人負責處理這些投訴，但有些人
是從外邊調來的。金管局現想增聘人手，然後再把那些人調走，

來來去去，只得 200多人處理有關投訴。如果這樣下去，我真的不
知道，蔡先生，請你告訴我們要處理多久？其實你上一、兩次前

來時，我們也請你們盡量投放多些資源、聘請多些人手去查，快

些找出結果。現在你這樣做，即是 "完全唔掂 "。如果按照你的數字，
即 6.2、6.3、6.4段所載的數字，調查數年 "都未掂 "？  
 
 
主席：蔡先生。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主席，我們已盡最大的努力調配人手，

並很多謝兩間會計師事務所，於 9月雷曼倒閉之後，在很短時間內
借調了一些同事來幫助我們。但是，現已進入每年核數的高峰期，

他們的同事亦需返回自己的公司，因此，我們需要增聘一些短期

合約的員工，協助進行這項調查。我們現正盡最大的努力調配最

多的人手。  
 
 
劉慧卿議員：主席，如果是這樣的話，再多四、五年也未能完成

第一輪的調查，對嗎？  
 
 
主席：蔡先生。  
 
 
金管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主席，我們的報告亦有提述，現時有

接近兩萬宗投訴，而我們的初步評估幾乎全部完成。至於一些我

們覺得表面證據可以確立，並需進一步取證的個案，則有四千多

宗，我們現正進一步取證，並會盡快處理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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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很同意陳健波所述，不可以有過分的市場

監管，但我們現在不是討論這點，而是討論如何監管有關機構，

令市場可以運作，這正是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我想問政府，如何

監管這兩個機構，金管局和 SFC？如何監管它們，令市場可以運
作？現在表面上有很多問題。  
 
 第二方面，我想問為何新鴻基的報告不可以公開？因為不單

止那 310個苦主，還有很多人買了這產品。他們在銀行買了這產
品，因為新鴻基把這產品賣給銀行，銀行再把它向外發售。如果

不公開這份報告的話，其他銀行又不賠償給那些亦買了雷曼兄弟

這產品而受影響的人，這是一個完全不公平的待遇。主席。  
 
 
主席：你亦認為應該要公布？  
 
 
石禮謙議員：我覺得，香港每件事情都要做好。即要賠償，但賠

償之中，還有另外的影響，亦有其他人在銀行買了這產品，都會

受到影響。  
 
 
主席：好，政府有甚麼回應？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石議員問怎樣監察這兩間監管機

構…… 
 
 
石禮謙議員：我是問財政司、陳局長怎樣監察？  
 
 
主席：你讓她回答吧！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其實，除了政府財政司司長 . . . . . .金管局
是向財政司司長負責的，金管局亦有一個董事會監察其日常工

作。除了政府之外，這個委員會、立法會及雷曼小組亦會調查雷

曼這件事，兩個監管機構或政府所做的一切，所以我們覺得在這

方面是有足夠的監察的。  
 
 
主席：好，何俊仁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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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真的再要跟進新鴻基這件事。當然，我瞭

解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取回金錢是很重要的，我亦替他們高興，

但我並非認為證監會在這方面盡其努力做得不對，這樣做是對的。 
 
 但為何我如此重視這件事應具透明度，以及證監會應該說清

楚，讓大眾瞭解其處事原則。因為證監會本身的主要職責不是為

苦主追錢。當然，你這樣做是好的。如我賦予你這樣的權力，你

便負責去追。然而，情況並非如此。你的職責最重要是要維持專

業水平和監管行業，確保其符合你們的指引和監管要求。  
 
 你今次進行調查並非擔當主導，予人的感覺是，你不是從主

導原則出發，設立一個先例。我現在監管進行這件事，第一個調

查報告公開後，讓別人知道，日後所謂的 benchmark準則，例如這
樣做原來會出現很多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剛才一定要繼續跟進。  
 
 第二方面，我要問問Mr WHEATLEY，或者金管局也一樣。這
是否一個樣本？日後銀行肯付些錢，賠償一部分，叫你不要再查。

銀行不會承認責任，亦沒有任何失誤，你們是 "庸人自擾 "，你們進
行調查只會浪費時間。總之，銀行向每人付些錢便了事。情況是

否這樣？金管局以後是否這樣做？是否沒有原則、沒有方針呢？

這正是我所關心的問題。日後怎樣做？新鴻基是否你們的先例？  
 
 
主席：日後怎樣做？我希望有幾秒鐘讓你作答。  
 
 
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先生： I'll answer that.  The approach that we've 
taken in the Sun Hung Kai case which is a top-down approach, is trying to 
achieve a settlement which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lients, will be the 
approach we'll take in other cases.  As we have explained before, it relies on the 
other party to be prepared to reach settlement.  So, because we can't enforce it, 
while we can follow that approach, we can't guarantee that other brokers or banks 
would also follow that approach. 
 
 
何俊仁議員：主席，在這件事情上，紀律問題對他來說並不重要。

我希望政府日後表態，是否紀律並不重要？總之拿到錢便可以。

我想知道，日後證監會原來是會這樣做的。  
 
 
主席：好。政府對於今次證監會與新鴻基所訂的協議有何意見或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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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證監會是有法定權利執行此事及作出

最佳的懲處方法，我們當然尊重證監會的決定。  
 
 
主席：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已表明回購無期。至於

賠償方面，剛才韋奕禮先生回答劉慧卿議員的問題時，我們得悉

賠償亦是無期，沒有時間表。現在政府靠差不多 "講數 "叫新鴻基作
出賠償。政府會否考慮，既然現在證監會也承認沒有叫人賠償的

權力，而有關權力並不足夠，立法會或可緊急通過條例，讓他們

有 "追數 "的效力，那麼，便可迫使銀行作出賠償。如果查到有不當
銷售，就全數賠償給他們，一如美國的做法，那就最好了。直截

了當，對嗎？這是可行的。雖然很少法例有 "追數 "權力，但如果立
法會同意，可以賦予有關權力。  
 
 
主席：副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我剛才已經重申，證監會現正調查其

他 20多間機構，看看它們有沒有出現同樣的情況，有沒有違規。
我亦相信，證監會對於各方面，包括苦主、被調查的機構，均會

採取最公平的方法 . . . . . .  
 
 
葉劉淑儀議員：副局長，你給我們一個時間表吧！你可否給我們

一個時間表？還有，你是否需要這個 two-step-procedure，為何要
金管局先作審批，花這麼多時間，單是這個 procedure已經不好了。
先作審批、然後立案、再作轉介，為何這樣分工？浪費那麼多時

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據我所知，那不是浪費時間，所有調

查內容均會轉交證監會。至於時間表方面，剛才韋奕禮先生亦已

作解釋，需要程序上……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地方，需要程序上的
公平 . . . . . .  
 
 
葉劉淑儀議員：為何美國又可以？美國沒有法治嗎？  
 
 



 4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其實牽涉了 20多間機構，涉及的投訴
差不多有 2萬宗。  
 
 
葉劉淑儀議員：人家涉及 500億美元，為何又可以呢？你人手不
夠，便要想辦法爭取。  
 
 
主席：好，各位同事，這個議程已超出了 15分鐘的時間。大家可
能還有很多問題想提出。我會跟秘書再安排一下，訂定一個適當

的時間繼續跟進這些問題，好嗎？這個議程 . . . . . .  
 
 
何俊仁議員：我想澄清一下，會否多開一個特別會議只談這個議

題？因為很多問題未問。  
 
 
主席：我都未問，我今天只是照顧了大家，你們問完我還未問，

我都有幾個問題要問。  
 
 
何俊仁議員：多謝你。  
 
 
主席：我會跟秘書談談，安排一個時間再舉行另一次會議。多謝

副局長，以及金管局和證監會的代表，出席今次的會議。  
 

(此議題的討論於上午 11時05分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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